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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是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的重要基础。按中央要求，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

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

城镇等功能空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

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以及各类海域保护线，强化底线约束，为可

持续发展预留空间。 

为确保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的科

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编制本技术指南。 

本技术指南重点阐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

宜性评价的技术流程、单项评价及指标算法、集成评价与综合方

法等技术要点，主要内容包括：总则、陆域双评价、海域双评价、

陆海统筹、附则 5 部分。 

本技术指南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

院、清华大学、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地质调查局、中

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自然资源部经济管理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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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总 则 

1.1 基本概念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一定国土空间内自然资源、环境容量和

生态服务功能对人类活动的综合支撑水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

价是对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本底的综合评价，确定国土空间

在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城镇建设等不同功能指向下的承载能力

等级。 

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是指国土空间对城镇建设、农业生产等

不同开发利用方式的适宜程度。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是在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的基础上，评价其进行城镇建设、农业生产

的适宜程度。 

1.2 评价目标 

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需紧紧

围绕支撑服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这一核心目标，在确定承载能力

等级和适宜程度的基础上，甄别评价区域资源环境的突出问题，

揭示不同区域资源环境的限制性因素，明确空间发展的潜力规模

及分布范围，并提出相关措施建议。 

1.3 评价原则 

尊重自然和科学规律。评价应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充分考虑土地、水、生态、环境等资源

环境禀赋条件，统筹把握自然生态整体性和系统性，集成反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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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间相互作用关系，客观全面地评价资源环境本底状况。 

突出评价针对性。评价应紧紧围绕国土空间规划的目标，确

定双评价技术路线。根据生态、农业、城镇不同功能指向和承载

对象，遴选差异化评价指标，设置能够凸显地理区位特征、资源

环境禀赋等区域差异的关键参数，因地制宜地确定指标、算法和

分级阈值。 

适应新发展阶段。按照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落实新发展理念

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对空间发展和治理的现实需求。 

注重评价操作性。评价应尽可能简化，选择最少最有代表性

的指标。加强与相关数据基础的统筹衔接，做到评价数据可获取、

评价方法可操作、评价结果可检验，确保管用、好用、适用。 

1.4 技术流程 

严格遵循评价原则，围绕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城镇建设要

求，构建差异化评价指标体系，以定量方法为主，以定性方法为

辅，全面摸清并分析国土空间本底条件，评价过程中应确保数据

可靠、运算准确、操作规范以及统筹协调，为科学划定“三区三

线”奠定坚实基础。技术流程包括： 

第一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单要素评价。按照评价对象和尺

度差异遴选评价指标，从土地资源、水资源、环境、生态以及灾

害等陆域自然要素，以及资源、环境、生态、灾害等海洋自然要

素分别开展陆域和海域资源环境要素单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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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集成评价。根据资源环境要素单

项评价结果，分别开展陆域和海域集成评价，陆域集成评价生态、

农业、城镇不同功能指向下的陆域资源环境承载（保护）等级，

海域集成评价生态、渔业资源利用、港口航运功能以及工业利用

不同功能指向下的海域资源环境承载（保护）等级，综合反映国

土空间自然本底条件对人类生活生产活动的支撑能力。 

第三步，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分别开展陆域和海域国

土空间适宜性评价。根据农业和城镇承载等级评价结果，分别划

分农业生态和城镇建设备选区，结合农业生产和城镇建设适宜性

评价指标，从备选区中进一步识别并划分农业生产和城镇建设的

适宜区、一般适宜区和不适宜区。根据海域渔业资源利用、港口

航运功能以及工业利用承载等级评价结果，分别划分渔业资源利

用、港口航运功能以及工业利用备选区，结合相应的适宜性评价

指标，从备选区中进一步识别并划分渔业资源利用、港口航运功

能以及工业利用的适宜区、一般适宜区和不适宜区。 

第四步，陆海统筹。在海洋承载能力评价基础上，将海洋建

设开发条件、海洋生态重要性和海洋灾害风险三个指标的评价结

果，分别与对应的陆域沿海评价中的土地资源、生态和灾害评价

的结果进行复合，调整沿海区域对应指标的评价值，统筹陆域和

海域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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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陆域双评价 

2.1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2.1.1 单要素评价 

围绕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城镇建设功能指向的差异化要求，

结合不同层级空间规划评价精度需求，从土地资源、水资源、环

境、生态以及灾害等自然要素，构建差异化评价指标体系，逐项

开展资源环境要素单项评价。 

表 2-1 陆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功能

指向 

自然要素 
备注 

土地资源 水资源 环境 生态 自然灾害 

生态

保护 
— — — 

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

重要性： 

水源涵养、

水土保持、

防风固沙、

生物多样

性维护等； 

生态敏感

性： 

水土流失、

石漠化、土

地沙化、盐

渍化等[1] 

— 

[1] 针对

区域生

态特征

与问题

选择具

体 指

标。 

农业

生产 

农业耕作

条件： 

坡度 

高程 

水资源丰

度： 

降水量 

水资源可

利用量 

农业生产

气候和环

境条件： 

光热条件 

土壤环境

容量 

— 

气象灾害

风险： 

干旱 

洪水 

寒潮 

— 

城镇

建设 

城镇建设

条件： 

坡度 

高程 

水资源丰

度： 

降水量 

水资源可

利用量 

城镇建设

环境条件： 

大气环境

容量 

水环境容

量 

— 

地震危险

性： 

活动断裂； 

地质灾害

危险性：崩

塌、滑坡、

[2] 地震

和地质

灾害危

险性指

标主要

用于市



5 
 

泥石流等
[2]  

县层面

评价。 

注：全国层面评价建议以 100m×100m 栅格为基本单元进行分项评价，省级层面评价建议以

50m×50m 栅格为基本单元进行分项评价，市县层面建议优先使用矢量数据进行分项评价，

或以 20m×20m～30m×30m 栅格为基本单元进行评价，在地形条件复杂或幅员较小的区域

可提高评价精度。 

2.1.1.1 土地资源评价  

土地资源评价主要表征区域土地资源对农业生产、城镇建设

的可利用程度。针对农业功能和城镇功能指向，分别采用农业耕

作条件、城镇建设条件作为评价指标，通过坡度、高程综合反映。 

（1）评价方法 

1）农业功能指向的土地资源评价 

[农业耕作条件]＝f([坡度], [高程])                 (2.1.1) 

[农业耕作条件]是指农业生产的土地资源可利用程度，需具

备一定的坡度、高程等条件。对于地形条件复杂的地区，还可考

虑坡向、坡型、地形部位等因素。 

2）城镇功能指向的土地资源评价 

[城镇建设条件]＝f([坡度], [高程])                 (2.1.2) 

[城镇建设条件]是指城镇建设的土地资源可利用程度，需具

备一定的坡度、高程等地形条件。对于地形起伏剧烈的地区，如

西南喀斯特地貌区，还应考虑地形起伏度指标。 

（2）评价步骤 

第一步：图件制备与叠加处理。将数字地形图转换为栅格图，

栅格大小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般用于全国层面空间规划的栅

格精度为 100m×100m 格网，省级层面的栅格精度为 50m×50m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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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县级层面的栅格精度为 20m×20m~30m×30m 格网。将数字

地形图以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参照进行投影转换，对每幅图进行修

边处理，供数据提取和空间分析使用。 

第二步：地形要素空间分析。基于数字地形图，计算栅格单

元的坡度，按<3°、3~8°、8~15°、15~25°、>25°生成坡度分级图。

各地可根据地形地貌特点，结合垂直地带性林草界线、农牧界线、

种植业熟制等确定地形高程分级阈值，全国层面按<1000m、

1000~2000m、2000~3000m、3000~4000m、>4000m 生成海拔高

度分级图。 

第三步：土地资源评价与分级。以坡度分级结果为基础，结

合高程，将土地资源的可利用程度划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

低 5 种类型。高程>4000m 的区域，将坡度分级降 2 级作为农业

和城镇土地资源等级；高程在 3000~4000m 之间的，将坡度分级

降 2 级作为农业土地资源等级，降 1 级作为城镇土地资源等级；

高程在 2000~3000m 之间的，将坡度分级降 1 级作为农业土地资

源等级；高程在 2000m 以下的，采用坡度分级作为农业和城镇土

地资源等级。 

第四步：地形复杂地区评价结果修正。在地形起伏剧烈的地

区，进一步通过地形起伏度指标对城镇土地资源等级进行修正。

基于栅格精度为 20m×20m~30m×30m 的格网，通过栅格与邻域

栅格的高程差计算地形起伏度，邻域范围通常采用 8 邻域，各地

可根据地形地貌特点进行调整。对于地形起伏度>200m 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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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坡度分级降 2 级作为城镇土地资源等级；地形起伏度在

100~200m 之间的，将坡度分级降 1 级作为城镇土地资源等级。 

（3）评价成果 

对坡度、高程等指标进行评价，编制要素分级评价图、统计

表。分析区域地形、地貌特点及其对农业耕作条件、城镇建设的

影响。分别编制农业耕作、城镇建设条件空间分布图、统计表，

并刻画可利用程度的空间分异特征。 

2.1.1.2 水资源评价 

水资源评价主要表征区域水资源对农业生产、城镇建设的保

障能力。针对农业功能和城镇功能指向，通过区域水资源的丰富

程度反映。1 

（1）评价方法 

[水资源丰度]＝f([降水量],[水资源可利用量])     (2.1.3) 

[水资源丰度]是指区域水资源的丰富程度，通过降水量和水

资源可利用量综合反映。 

（2）评价步骤 

第一步：降水量评价。基于区域内及邻近地区气象站点长时

间序列降水观测资料，通过空间插值得到格网尺度的多年平均降

水量数据，一般可按照>1200mm、800~1200mm、400~800mm、

200~400mm、<200mm 划分为很湿、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干

旱 5 个等级。 

                                                             
1 水资源评价由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提供技术支撑，在地方数据难以满足指南评价方法实现的情

况下，可以对评价方法进行适当简化，采用降水量、本地水资源量等指标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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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水资源可利用量评价。以重要河流水系为评价单元，

计算水资源可利用量，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前

提下可供河道外经济社会系统开发利用消耗的最大水量（按不重

复水量计）反映，划分丰富、较丰富、一般、较不丰富、不丰富

5 个等级。 

第三步：水资源评价与分级。取降水量、水资源可利用量两

项指标中相对较好的结果，确定水资源丰富、较丰富、一般、较

不丰富、不丰富 5 个等级。评价中可根据实际需要，选取差异化

的分级阈值标准。已有大中型蓄引提调等水资源开发利用工程的，

可根据工程规模和能力适度提高受水区水资源评价等级。同时，

考虑不同区域的水资源配置条件和管控要求，结合流域水资源供

给保障状况对评价结果进行调整。 

（3）评价成果 

对降水量、水资源可利用量等指标进行评价，编制要素分级

评价图、统计表。分析区域降水、河流特点及其对农业生产、城

镇建设的影响。分别编制水资源丰度空间分布图、统计表，并刻

画其空间分异特征。 

2.1.1.3 环境评价 

环境评价主要表征区域环境系统对经济社会活动产生的各

类污染物的承受能力，以及光照、热量、通风等环境条件对城镇

建设、农业发展的支撑能力。针对农业功能和城镇功能指向，分

别采用农业生产气候和环境条件、城镇建设环境条件作为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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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通过大气、水、土壤环境容量以及光热条件综合反映。 

（1）评价方法 

1）农业功能指向的环境评价 

[农业生产气候和环境条件]=f([光热条件], [土壤环境容量]) 

                                    (2.1.4) 

[农业生产气候和环境条件]是指环境系统对农业发展的支撑

能力；[光热条件] 是指自然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的支撑能力，通

过≥10℃活动积温反映； [土壤环境容量]是指自然环境承纳重金

属等主要土壤污染物的能力，通过土壤污染风险等级高低反映。 

2）城镇功能指向的环境评价2 

[城镇建设环境条件]=f([大气环境容量], [水环境容量])   

(2.1.5) 

[城镇建设环境条件]是指环境系统对城镇建设的支撑能力；

[大气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是指自然环境承纳主要大气、水污

染物的能力，其中，大气环境选择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

（NO2）、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等污染物

作为评价对象，水环境选择化学需氧量（COD）、氨氮（NH3-N）

等污染物为评价对象。 

 [大气环境容量]=[大气环境区域总量控制系数]×[大气环

境功能区年均目标浓度]×[大气环境功能区面积]/[大气环境总量

控制区域面积^0.5]×[评价区域年均风速/大气环境总量控制区域

                                                             
2 大气、水环境容量评价由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提供技术支撑，在地方数据难以满足指南评价方法实现

的情况下，大气环境容量可采用附录 A 提供的方法替代，水环境容量评价可对评价方法进行适当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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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风速]                                         (2.1.6) 

                表 2-2 大气环境区域总量控制系数       单位：104km2/a 

地区

编号 
省（市）名 A 值 

推荐

A 值 

1 新疆、西藏、青海 7.0~8.4 7.14 

2 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阴山以北） 5.6~7.0 5.74 

3 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 4.2~5.6 4.34 

4 
内蒙古（阴山以南）、山西、陕西（秦岭以

北）、宁夏、甘肃（渭河以北） 
3.5~4.9 3.64 

5 
上海、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苏、浙

江、安徽、海南、台湾、福建、江西 
3.5~4.9 3.64 

6 
云南、贵州、四川、甘肃（渭河以南）、陕

西（秦岭以南） 
2.8~4.2 2.94 

7 静风区（年平均风速小于 1m/s） 1.4~2.8 1.54 

[水环境容量 ]=[水功能区年均目标浓度 ]× [地表水资源

量]+[污染物综合降解系数]×[地表水资源量]× [水功能区年均

目标浓度]                                         (2.1.7) 

其中，地表水资源量为评价区域近五年地表水资源量平均值，

降解系数可根据已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确定，在一般情况下，

CODcr 降解系数的取值应不大于 0.2（1/d），氨氮降解系数的取

值应不大于 0.1（1/d）。地方在计算时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 

 （2）评价步骤 

第一步：光热条件评价。整理区域内及周边地区气象台站长

时间序列观测资料，统计各气象台站年平均≥10℃活动积温，分

析海拔、坡度、坡向等要素对积温的影响，通过空间插值得到活

动积温图层，按 <1600°、 1600~3400°、 3400~4500°、 4500~ 

8000°、>8000°生成活动积温分级图。 

第二步：土壤环境容量计算。主要方法为通过评估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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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等级高低反映土壤环境容量。整理区域内及周边地区土壤污

染调查点位的调查资料，对土壤按照农用地，建筑用地（第一类、

第二类）类型分类后，进行各点位主要污染物含量分析，通过空

间插值得到土壤污染物含量分布图层，依据《土壤环境质量 农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和《土壤

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

2018），按低于或等于风险筛选值、大于风险筛选值但小于等于

风险管制值、大于 1-3 倍风险管制值、大于 3-5 倍风险管制值、

大于 5 倍风险管制值划分为好，一般，较差，差，极差这五个等

级，生成土壤环境容量分级图。 

第三步：大气和水环境容量计算。按照环境功能分区划定基

础评价单元，确定环境功能区内的污染物目标浓度，计算污染物

环境容量。环境功能区以省级区划为基础，可结合地级和县级区

划方案进行细分。充分借鉴全国环境容量相关研究经验，将大气、

水环境容量按照强度划分为高、较高、一般、较低、低 5 个等级，

详见下表，并通过等级分布图空间叠加，生成大气、水环境容量

分级图。 

表 2-3 大气、水环境容量等级表 

环境容

量等级 

大气环境容量（吨/km2） 水环境容量（吨/km2） 

SO2 NOX PM10 PM2.5 COD NH3-N 

低 <15 <13 <18 <9 <20 <1.0 

较低 15-22 13-20 18-26 9-13 20-40 1.0-2.0 

一般 22-32 20-27 26-38 13-19 40-70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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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32-48 27-40 38-56 19-28 70-130 3.6-6.5 

高 >48 >40 >56 >28 >130 >6.5 

第四步：环境评价与分级。将农业生产气候和环境条件、城

镇建设环境条件各指标按照高、较高、一般、较低、低等级分别

赋予 9、7、5、3、1 分，并将其平均值作为环境条件评价得分，

根据分值高低划分农业生产（城镇建设）环境条件好、较好、中

等、较差、差等级。 

（3）评价成果 

对主要大气、水和土壤污染物的环境容量、光照和热量条件

进行单要素评价，编制环境容量、光热条件分级评价图、统计表。

分析环境容量和光热条件空间特征及其对农业生产和城镇建设

的影响。编制农业生产气候和环境条件、城镇建设环境条件分布

图、统计表，并刻画环境条件的空间分异特征。 

2.1.1.4 生态评价 

生态评价的目的主要是识别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相对重

要和敏感或脆弱程度相对较高的生态地区，通过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重要性、生态敏感性反映。3 

（1）评价方法 

1）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 

主要包括生物多样性维护、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防风固沙

等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性。4 

                                                             
3 生态评价由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提供技术支撑。 
4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可以用两种方法评估，一是模型法，二是 NPP 参数计算法，指南推荐模型法进

行评估，NPP 参数计算法以附件形式提供，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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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性 

该项指标评价的目的是识别现状和未来可以承担区域生物

多样性（包括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维护

功能的重点区域，主要考虑现状物种及其保护地因子、物种生境

因子（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分布反映植被生产力的综合

指标）。可通过物种分布模型法评价： 

以国家一、二级保护物种和其他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物种为

保护目标，全面收集区域动植物多样性和环境资源数据，建立物

种分布数据库。根据关键物种分布点的环境信息和背景信息，应

用物种分布模型（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s，SDMs）量化物种

对环境的依赖关系，从而预测任何一点某物种分布的概率，结合

关键物种的实际分布范围确定重点区域。常用的物种分布模型主

要包括回归模型、分类树和混合大量简单模型的神经网络、随机

森林等。其中逻辑斯蒂回归是最为简单、应用最广的模型。 

②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 

该项指标评价的目的是识别现状和未来可以承担水源涵养

功能的重点区域，以水源涵养能力或水源涵养量作为衡量指标，

主要考虑河流源区、河流供水功能、地表覆盖、地形等因子。评

价方法为水源涵养量计算模型法。 

计算公式如下： 

水源涵养量(𝑇𝑄) = ∑ (𝑃𝑖 − 𝑅𝑖 − 𝐸𝑇𝑖) × 𝐴𝑖
𝑗
𝑖 × 103   (2.1.8) 

Pi 为降雨量（mm），Ri 为地表径流量（mm），ETi 为蒸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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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mm），Ai为 i 类生态系统面积（km2），i 为研究区第 i 类生态

系统类型，j 为研究区生态系统类型数。 

降雨量（Pi）和蒸散发量（ETi）根据实测数据通过空间差值

求得，地表径流量（Ri）通过公式计算求得： 

地表径流量（Ri）=Pi×α              (2.1.9) 

式中，α 为平均地表径流系数，按地表生态系统类型计算，

各生态系统类型平均地表径流系数如下表： 

表 2-4 各类型生态系统地表径流系数均值 

生态系统类型 1 生态系统类型 2 平均地表径流系数（%） 

森林 

常绿阔叶林 2.67 

常绿针叶林 3.02 

针阔混交林 2.29 

落叶阔叶林 1.33 

落叶针叶林 0.88 

稀疏林 19.20 

灌丛 

常绿阔叶灌丛 4.26 

落叶阔叶灌丛 4.17 

针叶灌丛 4.17 

稀疏灌丛 19.20 

草地 

草甸 8.20 

草原 4.78 

草丛 9.37 

稀疏草地 18.27 

湿地 湿地 0.00 

③水土保持功能重要性 

该项指标评价的目的是识别现状和未来承担水土保持功能

的重点区域，水土保持功能主要与气候、土壤、地形和植被有关，

主要考虑土壤可蚀性、地形、降雨等因子。评价方法为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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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计算法。 

以潜在土壤侵蚀量与实际土壤侵蚀量的差值作为水土保持

量，采用修正的水土流失方程（RUSLE）计算，公式如下： 

A= R K L S(1− C)                       (2.1.10) 

式中，A 为水土保持量（t/hm2a）；R 为降雨侵蚀力因子

（MJmm/hm2ha），K 为土壤可蚀性因子（thm2h/hm2MJmm），

L、S 为地形因子，L 表示坡长因子，S 表示坡度因子；C 为植被

因子。 

降雨侵蚀力因子 R：是指降雨引发土壤侵蚀的潜在能力，通

过多年平均年降雨侵蚀力因子反映，计算公式如下： 

R = ∑ R̅半月 k =
1

𝑛

24
𝑘=1 ∑ ∑ 𝛼𝑃𝑖,𝑗,𝑘

1.7265𝑚
𝑖=0

𝑛
𝑖=1          (2.1.11) 

R̅半月 k为第 k 个半月的降雨侵蚀力（MJmm/hm2ha），k 为一

年的 24 个半月，k＝1,2,…,24；i 为所用降雨资料的年份，i＝

1,2,…,n；j 为第 i 年第 k 个半月侵蚀性降雨日的天数，j＝1,2,…,m；

Pi,j,k 为第 i 年第 k 个半月第 j 个侵蚀性日降雨量（mm），α为参

数，暖季时α＝0.3937，冷季时α＝0.3101。 

土壤可蚀性因子 K：指土壤颗粒被水力分离和搬运的难易程

度，主要与土壤质地、有机质含量、土体结构、渗透性等土壤理

化性质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K=[-0.01383＋0.51575Kepic]×0.1317          (2.1.12) 

Kepic={0.2 ＋ 0.3exp[-0.0256ms(1 － msilt/100)]} × [msilt/(mc ＋

msilt)]0.3 × {1－ 0.25orgC/[orgC＋ exp(3.72－ 2.95org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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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ms/100)/{(1－ms/100)＋exp[-5.51＋22.9(1－ms/100)]}}  

(2.1.13) 

式中，mc、msilt、ms、orgC 分别为粘粒、粉粒、砂粒和有

机碳的百分比含量。 

地形因子 L×S：L 表示坡长因子，S表示坡度因子，是反映地

形对土壤侵蚀影响的两个因子。在评估中，可以应用地形起伏

度，即地面一定距离范围内最大高差，作为区域土壤侵蚀评估

的地形指标。 

植被因子 C：反映生态系统对土壤侵蚀的影响，土壤侵蚀

的控制因素。水田、湿地、城镇和荒漠参照 N-SPECT 的参数分

别赋值为 0、0、0.01 和 0.7，旱地按以下公式换算： 

C 旱=0.221-0.595logc1          (2.1.14) 

式中，C 旱为旱地的植被因子，c1 为小数形式的植被覆盖度。 

其他生态系统类型按下表赋值： 

表 2-5 林、草、灌生态系统植被因子赋值 

生态系统类型 
植被覆盖度 

<10 10-30 30-50 50-70 70-90 >90 

森林 0.1 0.08 0.06 0.02 0.004 0.001 

灌丛 0.4 0.22 0.14 0.085 0.04 0.011 

草地 0.45 0.24 0.15 0.09 0.043 0.011 

乔木园地 0.42 0.23 0.14 0.089 0.042 0.011 

灌木园地 0.4 0.22 0.14 0.087 0.042 0.011 

④防风固沙功能重要性 

该项指标评价的目的是识别现状和未来承担防风固沙功能

的重点区域，以防风固沙量（潜在风蚀量与实际风蚀量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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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要评估指标。主要考虑因素有风速、降雨、温度、土壤、

地形和植被等。 

采用修正的风蚀方程来计算防风固沙量，公式如下： 

防风固沙量（SR）=潜在风蚀量（Sl）－实际风蚀量（Sp） 

S𝑙 =
2𝑧

𝑄𝑙
2𝑄𝑙𝑚𝑎𝑥𝑒

−(𝑧 𝑄𝑙⁄ )2
            (2.1.15) 

Q𝑙 = 150.71(WF × EF × SCF × RS)−0.3711     (2.1.16) 

𝑄𝑙𝑚𝑎𝑥 = 109.8(WF × EF × SCF × RS)      (2.1.17) 

S𝑝 =
2𝑧

𝑄𝑝
2𝑄𝑝𝑚𝑎𝑥𝑒

−(𝑧 𝑄𝑝⁄ )2

             (2.1.18) 

Q𝑝 = 150.71(WF × EF × SCF × RS × Vc)−0.3711   (2.1.19) 

𝑄𝑝𝑚𝑎𝑥 = 109.8(WF × EF × SCF × RS × Vc)   (2.1.20) 

SR、Sl、Sp的量纲单位为 t/km2·a。Ql、Qlmax分别为潜在风沙

转移量和最大转移量，Qp、Qpmax分别为实际风沙转移量和最大转

移量，量纲单位为 kg/m；z 为最大风蚀出现距离（m）；WF、EF、

SCF、RS、Vc 分别为气候因子、土壤可蚀因子、土壤结皮因子、

地表糙度因子和植被覆盖因子，计算方法如下： 

𝑊𝐹 = 𝑊𝑓 ×
𝜌

𝑔
× 𝑆𝑊 × 𝑆𝐷           (2.1.21) 

Wf 为各月多年平均风力因子，ρ为空气密度，g 为重力加速

度，SW 为各月多年平均土壤湿度因子，无量纲；SD 为雪盖因子，

无量纲。 

EF=[29.09+0.31sa+0.17si+0.33(sa/cl)－2.59OM－0.95CaCO3]/100 

(2.1.22) 

SCF=1/（1+0.0066cl2+0.021OM2）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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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为土壤粗砂含量（0.2mm～2mm）（%）；si 为土壤粉砂含

量（%）；cl 为土壤粘粒含量（%）；OM 为土壤有机质含量（%）；

CaCO3为碳酸钙含量（%），可不予考虑。 

𝑅𝑆 = 𝑒1.86𝑘𝑟−2.41𝑘𝑟
0.934−0.127𝑐𝑟𝑟        (2.1.24) 

kr=0.2(ΔH)2/L                 (2.1.25) 

式中，kr为土垄糙度，以 Smith-Carson 方程计算，单位 cm；

Crr为随机糙度因子，单位 cm，可取 0；L 为地势起伏参数；ΔH

为距离 L 范围内的海拔高程差。 

𝑉𝑐 = 𝑒𝑎𝑖𝑐                 (2.1.26) 

ai为不同植被类型的系数，按以下植被类型取值：林地 0.1535，

草地 0.1151，灌丛 0.0921，裸地 0.0768，沙地 0.0658，农田 0.0438；

c 为植被覆盖度。 

2）生态敏感性 

主要包括水土流失敏感性、沙漠化敏感性、石漠化敏感性和

盐渍化敏感性。 

① 水土流失敏感性 

[水土流失敏感性]＝√𝑅 × 𝐾 × 𝐿𝑆 × 𝐶
4

           (2.1.27) 

式中，R 为降雨侵蚀力因子，K 为土壤可蚀性因子，LS 为地

形起伏度因子，C 为植被覆盖因子，各因子的计算方法参照 2015

年由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各

因子的赋值方法见下表。 

表 2-6 水土流失敏感性评价因子分级赋值 

评价因子 极敏感 高度敏感 中度敏感 轻度敏感 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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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侵蚀力

（R） 
>600 400-600 100-400 25-100 <25 

土壤可蚀性

（K） 

砂粉土/

粉土 

砂壤/粉粘

土/壤粘土 

面砂土/

壤土 

粗砂土/细

砂土/粘土 
石砾/沙 

地形起伏度

（LS） 
>300 100-300 50-100 20-50 0-20 

植被覆盖（C） ≤0.2 0.2-0.4 0.4-0.6 0.6-0.8 ≥0.8 

分级赋值 9 7 5 3 1 

② 石漠化敏感性 

[石漠化敏感性]＝√𝐷 × 𝑃 × 𝐶
3

             (2.1.28) 

式中，D 为碳酸盐出露面积比例，P 为地形坡度，C 为植被

覆盖，各因子的计算方法参照 2015 年由国家环境保护部颁发的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各因子的赋值见下表。 

表 2-7 石漠化敏感性评价因子分级赋值 

评价因子 极敏感 高度敏感 中度敏感 轻度敏感 不敏感 

碳酸盐出露面积

百分比（%） 
≥70 50~70 30~50 10~30 ≤10 

地形坡度 ≥25° 15°-25° 8°-15° 5°-8° ≤5° 

植被覆盖度 ≤0.2 0.2-0.4 0.4-0.6 0.6-0.8 ＞0.8 

分级赋值 9 7 5 3 1 

③ 沙漠化敏感性 

[沙漠化敏感性]＝√𝐼 ×𝑊 × 𝐾 × 𝐶
4

           (2.1.29) 

I、W、K、C 分别为干燥度指数、冬春季节大于 6m/s 的起风

沙天数、土壤质地和植被盖度因子，各因子的计算方法参照 2015

年由国家环境保护部颁发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各

因子的赋值见表 2-6。 

I=0.16（全年≥10°积温/全年≥10°期间的降水量） （2.1.30） 

表 2-8 沙漠化敏感性评价因子分级赋值 

评价因子 极敏感 高度敏感 中度敏感 轻度敏感 不敏感 

干燥度指数 ≥16.0 4.0-16.0 1.5-4.0 1.0-1.5 <1.0 

起风沙天数（天） ≥30 20-30 10-20 5-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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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质地 砂质 壤质 砾质 粘质 基岩 

植被覆盖 <0.2 0.2-0.4 0.4-0.6 0.6-0.8 ≥0.8 

分级赋值 9 7 5 3 1 

④ 盐渍化敏感性 

[盐渍化敏感性]＝√𝐼 × 𝑀 × 𝐷 × 𝐾
4

            (2.1.31) 

式中，I、M、D、K 分别为评价区域蒸发量/降雨量、地下水矿化

度、地下水埋深和土壤质地因子，各因子的计算方法参照 2015 年

由国家环境保护部颁发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各因

子的赋值见下表。 

表 2-9 盐渍化敏感性评价因子分级赋值 

评价因子 极敏感 高度敏感 中度敏感 轻度敏感 不敏感 

蒸发量/降雨量 ≥15 10-15 3-10 1-3 <1 

地下水矿化度（g/l） ≥25 10-25 5-10 1-5 <1 

地下水埋深（m） ≤1 1-5 5 5-10 ＞10 

土壤质地 砂壤土 壤土 粘壤土 黏土 沙土 

分级赋值 9 7 5 3 1 

（2）评价步骤 

第一步：因子评价与分级。根据评价区域主要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与主要生态问题，选择评价因子，评估水源涵养、水土保持、

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等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以及水土流

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盐渍化等生态敏感性，评价结果划分为

5 个等级，由高到低分别赋予 9、7、5、3、1 的分值。 

第二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取水源涵养、水土

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 4 项功能中重要性最高的等级，

作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等级，划分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

要性高、较高、中等、较低、低 5 个等级。 

第三步：生态敏感性评价。将水土流失敏感性、土地沙化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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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石漠化敏感性、盐渍化敏感性的得分取算数平均值，得到

生态敏感性分值，按照>8、6~8、4~6、2~4、<2 的阈值划分为生

态敏感性高、较高、中等、较低、低 5 个等级。 

（3）评价成果 

编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生态敏感性要素分级评价图、

统计表，分析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生态敏感性的空间

分异特征，编制分布图、统计表。 

2.1.1.5 灾害评价 

灾害评价主要表征区域灾害对农业生产和城镇建设的影响。

选择气象灾害风险作为农业生产影响评价指标，通过干旱、洪水

等灾害影响的大小和可能性综合反映；选择地震危险性、地质灾

害危险性作为市县层面城镇建设影响评价指标，分别通过活动断

裂以及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影响的大小和可能性综合

反映。 

（1）评价方法 

（1）农业功能指向的灾害评价 

[气象灾害风险]＝f([最大风速]，[最大日降雨量]，[最低气温]) 

(2.1.32) 

[气象灾害风险]是指农业生产受到大风、暴雨洪涝和低温寒

潮等气象灾害影响的大小和可能性，一般由最大风速、最大日降

雨量和最低气温等条件共同决定。 

（2）城镇功能指向的灾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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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害危险性]＝f([地震危险性], [地质灾害危险性]) (2.1.33) 

 [灾害危险性]是指城镇建设及人类生存居住受到地震、地质

灾害等影响的大小和可能性。其中，地震与地质灾害危险性主要

用于市县层面评价，一般由活动断裂分布与规模，以及崩塌、滑

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的易发程度和强度

综合反映。5 

（2）评价步骤 

1）气象灾害风险 

第一步：图件制备。将气象站点的年均最大风速、年均日最

大降雨量和年均最低气温转换为矢量点状图，进行插值分析，得

到各要素栅格图，栅格大小参考土地资源评价。 

第二步：气象要素空间分级分析。基于年均最大风速、年均

日最大降雨量和年均最低气温栅格图，结合区域特征，分别生成

年均最大风速 5 级分布图、年均日最大降雨量 5 级分布图和年均

最低气温 5 级分布图。 

第三步：气象灾害风险评价。将年均最大风速、年均日最大

降雨量和年均最低气温值归一化后，采用分级赋值加权平均的方

法计算气象灾害风险，并划分为气象灾害风险度高、较高、中等、

较低、低 5 种类型。 

2）地震危险性 

第一步：活动断层距离分析。明确区域内距今 12 万年与 1

                                                             
5 地震及地质灾害危险性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提供技术支撑，活动断层分布图和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数据由中

国地质调查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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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以来活动的活动断裂分布情况，应依据 GB 18307-2015，确

定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的具体数值。活动断裂一般是指距今 12 万

年以来有充分位移证据证明曾活动过，或现今正在活动，并在未

来一定时期内仍有可能活动的断裂。根据 shp 格式活动断层分布

图，利用 GIS 距离分析，按照活动断层距离划分为极高、高、中、

低、极低风险 5 个等级。 

表 2-10 活动断层或地裂缝安全距离分级表 

第二步：地震动峰值加速度评价。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是与地

震动加速度反应谱最大值相应的水平加速度，与地震烈度具有紧

密的联系，是表征地震作用强弱程度的指标，是确定地震烈度、

明确建筑物地震设防等级的重要依据。根据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的

大小，进行地震危险性分级，分为极高、高、中、低、极低 5 个

等级。 

表 2-11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分级表 

3）地质灾害危险性 

第一步：崩滑流易发程度评价。采用地形坡度、地形起伏度、

地貌类型、工程地质岩组、斜坡结构类型、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历史地质灾害发育程度等主要指标计算确定。评价模型建议采用

概率比率模型、证据权模型方法，进行崩滑流易发程度评价，将

等级 稳定 次稳定 次不稳定 不稳定 极不稳定 

距断裂距

离 

单侧 500

米以外 

单侧 200～

500 米 

单侧 100～200

米 

单侧 50～

30 米 

单侧 30 米以

内 

等级 I（极低） II（低） III（中） IV（高） V（极高） 

地震动峰值

加速度（g） 
a≤0.05 a＝0.10 a＝0.15 a＝0.20 a≥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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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发程度分为极高易发、高易发、中易发、低易发、不易发 5 个

等级。或直接利用历史地质灾害发育点密度、面密度和地质灾害

隐患点，生成地质灾害易发程度，避让高易发区和地质灾害隐患

点。 

第二步：地面沉降易发程度评价。利用地面沉降累计沉降量

或年地面沉降速率确定地面沉降易发程度等级，按照就高不就低

原则，满足一项即可划入对应的等级。 

表 2-12 地面沉降累计沉降量分级表 

等级 极低 低 中 高 极高 

地面沉降累计沉

降量（mm） 
<200 200～800 800～1600 1600～2400 >2400 

地面沉降速率

(mm/a) 
10 10～30 30～50 50～80 >80 

第三步：矿山地面塌陷和岩溶塌陷高易发区评价。采空区根

据全国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成果和岩溶塌陷调查成果，避让地面塌

陷区。无明显地面沉降的区域根据矿山开采情况，按照下表评估。 

表 2-13 采空地面塌陷易发程度按采深采厚比判断 

易发程度 低易发 中等易发 高易发 

采深采厚比 ≥100 100～50 ＜50 

表 2-14 采空地面塌陷易发程度按地表移动变形值判断 

易发程度 

指标 

年下沉量

(mm) 
倾斜(mm/m) 

水平变形

(mm/m) 
曲率(mm/m2) 

低易发 ≤20 ≤3.0 ≤2.0 ≤0.2 

中等易发 20～60 3.0～6.0 2.0～4.0 0.2～0.3 

高易发 ＞60 ＞6.0 ＞4.0 ＞0.3 

注：易发程度采用上一级优先原则 

（3）评价成果 

对活动断裂分布、地质灾害分区及易发程度等进行评价，对

最大风速、日最大降雨量和最低气温等气象灾害要素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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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要素分级评价图、统计表。分析气象灾害空间分布格局及其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分析地震、地质灾害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对城

镇建设的影响。编制地震、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空间分布图、统

计表，刻画地震、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的空间分异特征。 

2.1.2 集成评价 

2.1.2.1 集成准则 

基于资源环境要素单项评价的分级结果，根据生态保护、农

业生产、城镇建设三方面的差异化要求，综合划分生态指向的生

态保护等级以及农业、城镇指向的承载能力等级，表征国土空间

的自然本底条件对人类生活生产活动综合支撑能力。承载能力等

级（生态保护等级）按取值由低至高可划分为 I 级、II 级、III 级、

IV 级、V 级 5 个等级。集成评价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如下： 

——保护等级高值区应具备重要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

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等生态功能，或属于水土流失、石漠化、

土地沙化、盐渍化等生态问题的敏感区域。 

——承载能力高值区应具备较好的水土资源基础，即同时要

求土地资源、水资源均对农业生产、城镇建设具有较好的支撑能

力。 

——承载能力高值区还应具备较好的生态环境本底，即同时

要求环境容量较高、生态功能重要性较低。 

——承载能力还一定程度上受自然灾害的约束，即自然灾害

危险较高的地区，承载能力受到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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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集成方法与步骤 

（1）生态保护等级 

首先，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及生态敏感性评价结果的

最大值，初步判定生态保护等级。 

其次，根据生态保护能力等级，确定生态保护极重要区、重

要区的备选区域。将生态保护等级高（V）、较高（IV）的空间单

元，作为生态保护极重要区的备选区域；将生态保护较高（IV）、

中等（III）、较低（II）的空间单元，作为生态保护重要区的备选

区域；将生态保护低（I）的空间单元，直接划定为生态保护一般

区。 

第三，根据生态斑块集中度对生态保护等级进行修正。生态

斑块集中度用于刻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及生态敏感区域的

规模及空间分异特征，通过聚集或邻近的图斑聚合为相对完整连

片的地块实现，分别对生态保护极重要备选区和重要备选区进行

聚合操作，聚合距离为 500m。按照斑块集中度与生态保护重要

性参考判别矩阵，进一步生态保护极重要区、重要区和一般区。

一般来说，生态保护红线的斑块集中度不应低于一般等级。 

表 2-15 生态斑块集中度评价分级参考阈值 

斑块面积（km2） ＜0.25 0.25-0.5 0.5-1.0 1-2 ≥2 

斑块集中度 低 较低 一般 较高 高 

表 2-16 生态斑块集中度和生态保护等级分区参考判别矩阵 

生态保护 

等级 

生态斑块集中度 

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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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极重要 极重要 极重要 重要 一般 

较高 极重要 极重要 重要 重要 一般 

中等 重要 重要 重要 重要 一般 

较低 重要 重要 重要 重要 一般 

低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第四，根据生态廊道重要性对生态保护等级进行修正。对于

生态廊道重要性高的地块，将初划结果为一般区的地块，调整为

生态保护重要区。生态廊道重要性评价主要表征生态系统及其服

务功能的完整性与连贯性，主要包括植被廊道、山体廊道和湿地

水域廊道，划分为高、较高、一般 3 个等级，划分标准如下表所

示。 

表 2-17 生态廊道重要性评价分级参考标准 

生态廊道重要性 高 较高 一般 

植被

廊道 

优势树种面积由大到小

排列的累积百分率（%） 
0-10 10-80 80-100 

珍贵树种面积（hm2） ≥5 ＜5 - 

山体廊道 
主要山体、

流域分水岭 
主要河流源区 - 

湿地水域廊道 

湿地公园、

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区 

河流、湖泊、水

库 
- 

（2）农业功能指向的承载等级 

农业功能指向的承载能力等级按如下公式进行综合集成： 

[承载能力等级]= f([光热条件],[水土资源基础],[土壤环境容

量])                                             (2.1.34) 

[水土资源基础]=f([农业耕作条件], [农业供水条件])  

 (2.1.35) 

首先，基于农业耕作条件和农业供水条件两项指标，确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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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功能指向的水土资源基础，参考判别矩阵见表 2-18。其次，基

于光热条件和水土资源基础两项，初步确定农业功能指向的承载

等级，参考判别矩阵见表 2-19。第三，根据土壤环境容量对初步

评价结果进行调整，对于土壤环境容量评价结果为最低值的，将

初步评价结果下降两个级别作为农业承载能力等级；对于土壤环

境容量评价结果为次低值的，将初步评价结果下降一个级别作为

农业承载能力等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纳入气象灾害风险指标，

对初步评价结果进行修正。修正准则一般为：对于农业承载能力

初步评价结果为 V 级，但气象灾害风险高的国土空间，将其调整

为 IV 级。 

表 2-18 农业功能指向的水土资源基础参考判别矩阵 

        农业耕作条件 

农业供水条件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好 5 5 4 3 1 

较好 5 4 4 2 1 

一般 4 4 3 2 1 

较差 3 3 2 1 1 

差 2 1 1 1 1 

表 2-19 农业功能指向的承载等级 

        水土资源基础 

光热条件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好 5 5 4 3 1 

较好 5 4 4 2 1 

一般 5 4 3 2 1 

较差 4 3 2 1 1 

差 3 2 2 1 1 

 

（3）城镇功能指向的承载等级 

城镇功能指向的承载能力等级按如下公式进行综合集成： 

[承载能力等级]= f( [水土资源基础],[水、气环境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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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6) 

[水土资源基础]=f([城镇建设条件], [城镇供水条件]) (2.1.37) 

[水、气环境容量]=Min([水环境容量]，[大气环境容量]) 

 (2.1.38) 

首先，基于城镇建设条件和城镇供水条件两项指标，确定城

镇功能指向的水土资源基础，初步确定城镇功能指向的承载等级，

参考判别矩阵见表 2-20。其次，根据水环境容量、大气环境容量

确定[水、气环境容量]指标结果，根据水、气环境容量对初步评

价结果进行调整，对于水、气环境容量评价结果为最低值的，将

初步评价结果下降两个级别作为城镇承载能力等级；对于水、气

环境容量评价结果为次低值的，将初步评价结果下降一个级别作

为城镇承载能力等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纳入地震危险性、地

质灾害危险性指标，对初步评价结果进行修正。修正准则包括：

对于城镇承载能力初步评价结果为 V 级和 IV 级，但地震危险性、

地质灾害危险性高的国土空间，将其调整为 III 级；对于初步评

价结果为 V 级，但地震危险性、地质灾害危险性较高的国土空

间，将其调整为 IV 级。 

表 2-20  城镇功能指向的水土资源基础参考判别矩阵 

        城镇建设条件 

城镇供水条件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好 5 5 4 3 1 

较好 5 5 4 2 1 

一般 5 4 3 2 1 

较差 4 4 3 1 1 

差 3 3 2 1 1 

2.1.2.3 集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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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承载能力空间分布格局。编制生态指向的生态保护等级

和农业、城镇指向的承载能力等级和分布图、汇总表，分析承载

能力等级（生态保护等级）I 级~V 级 5 个等级区域的数量和面

积，分析承载能力等级（生态保护等级）的空间分布特征，总结

地理分区、流域分布、海陆位置等地理背景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的基本规律。 

解析承载能力限制性因素。通过综合等级与单项评价结果叠

加分析，刻画不同承载等级下的水—土资源、水资源—环境、环

境—生态等要素间组合特征，根据单项指标及其构成要素的分级

结果，通过承载能力低值区、生态保护等级高值区分布，识别承

载能力限制性要素。 

2.2  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2.2.1 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 

农业生产适宜性反映国土空间中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适宜

程度，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结果一般划分为适宜区、一般适宜区

和不适宜区 3 种类型。通常地，农业生产适宜区具备承载农业生

产活动的资源环境综合条件、且田块完整性和耕作便利性优良；

农业生产一般适宜区具备一定承载农业生产活动的资源环境综

合条件、但田块完整性和耕作便利性一般；而农业生产不适宜区

不具备承载农业生产活动的资源环境综合条件、或田块完整性和

耕作便利性差。 

2.2.1.1 评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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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农业承载能力等级确定不同等级适宜区的备选区

域。适宜农业空间布局的区域首先应具备承载农业生产活动的资

源环境综合条件，水土资源条件越好，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约束

性越弱，气象灾害风险的限制性越低，农业生产适宜程度越高。

按照农业承载能力等级，确定农业生产适宜区、一般适宜区的备

选区域。 

（2）确保地块连片程度能够满足基本农业生产需求。适宜

农业空间布局的区域应具有一定平整度、且破碎程度较低。对适

宜农业空间布局的备选区域进一步评价地块连片度，若单个地块

越大，地块连片度越高，农业空间适宜程度越高。 

（3）兼顾现状农业生产格局。适宜农业空间布局的还应考

虑现状农业发展状况，兼顾优化现状农业生产格局。对于粮食安

全保障十分重要的区域，农业空间适宜程度可给予一定弹性，但

不宜突破耕地应在坡度 25°以下等刚性约束。 

2.2.1.2 评价指标及算法 

地块连片度主要表征适宜农业生产田块的规模及空间分异

特征，通过具备农业承载能力的用地规模反映。选择农业生产适

宜区、一般适宜区的备选区域，分别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将备

选区域栅格数据转换为 shape 格式，通过聚合工具将相对聚集或

邻近的图斑聚合为相对完整连片地块，聚合距离为 100m。 

表 2-21 地块连片度评价分级参考阈值 

地块连片度 低 较低 一般 较高 高 

平原田块面积

（亩） 
＜150 150-400 400-600 600-9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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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丘陵田块面

积（亩） 
＜80 80-150 150-250 250-400 ≥400 

计算连片地块面积，按面积大小将地块连片度依次划分高、

较高、一般、较低和低 5 个等级。地块面积规模可结合区域特点

适当调整。一般山地丘陵区分级标准可有所降低，但为保障耕作

效率和农业机械化，地块形态应相对规整，需计算连片田块形状

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地块形状指数]＝0.25×[地块周长]/ [地块面积]0.5   (2.2.1) 

对形状指数偏高的地块，应按照离心距离逐步降低其外围区

域的连片度等级。 

2.1.1.3 评价步骤 

第一步，根据农业承载能力等级，确定农业生产适宜区、一

般适宜区的备选区域。将农业承载能力等级高（V）、较高（IV）

的空间单元，作为农业生产适宜区的备选区域；将农业承载能力

较高（IV）、中等（III）、较低（II）的空间单元，作为农业生产

一般适宜区的备选区域；将农业承载能力低（I）的空间单元，直

接划定为农业生产不适宜区。 

第二步，根据地块连片度初步确定农业生产适宜性等级。按

照农业生产适宜性分区参考判别矩阵，进一步划分农业生产适宜

区、一般适宜区和不适宜区。一般地，永久基本农田的地块连片

度不应低于一般等级。 

表 2-22 农业生产适宜性分区参考判别矩阵 

农业承载

能力 

地块连片度 

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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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适宜 适宜 适宜 一般适宜 不适宜 

较高 适宜 适宜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不适宜 

中等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不适宜 

较低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不适宜 

低 不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第三步，按照适宜性结果评估农业生产格局及优化路径。编

制农业生产适宜区、一般适宜区和不适宜区分布图、汇总表，分

析三类适宜区的数量和面积、空间分布特征。通过三类适宜区与

现状农业格局的叠加分析，结合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解析农

业生产的调整方向、重点，提出优化路径与具体举措。 

2.1.1.4 注意事项  

（1）地块连片度计算时，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适当调整

聚合距离和最小地块规模。 

（2）农业生产适宜性判别矩阵可根据评价区域实际状况进

行调整，但原则上农业生产适宜区只在农业承载能力高、较高区

域中划分；农业生产一般适宜区不在农业承载能力低值区中划分。 

2.2.2 城镇建设适宜性评价 

城镇建设适宜性反映国土空间中从事城镇居民生产生活的

适宜程度，城镇建设适宜性评价结果一般划分为适宜区、一般适

宜区和不适宜区 3 种类型。通常地，城镇建设适宜区具备承载城

镇建设活动的资源环境综合条件、且地块集中度和综合优势度优

良；城镇建设一般适宜区具备一定承载城镇建设活动的资源环境

综合条件、但地块集中度和综合优势度一般；而城镇建设不适宜

区不具备承载城镇建设活动的资源环境综合条件、或地块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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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综合优势度差。 

2.2.2.1 评价准则 

（1）根据城镇承载能力等级确定不同等级适宜区的备选区

域。适宜城镇空间布局的区域首先应具备承载城镇建设活动的资

源环境综合条件，水土资源条件越好，生态环境对一定规模的人

口与经济集聚约束性越弱，地质灾害风险的限制性越低，城镇建

设适宜程度越高。按照城镇承载能力等级，确定城镇建设适宜区、

一般适宜区的备选区域。 

（2）确保城镇空间具有一定规模和集中连片布局的条件。

适宜城镇空间布局的区域应具有一定规模和集中连片布局的条

件。对适宜城镇空间布局的备选区域进一步评价地块集中度，若

地块集中度越高，集中连片性相对较好，适宜程度越高。 

（3）结合基础设施对国土开发的引导和支撑能力。适宜城

镇空间布局的区域基础设施应具有一定网络化和干线（或通道）

支撑条件。若基础设施网络密度和区位优势越高，城镇空间发育

和拓展潜力越大，城镇建设适宜程度也越高。 

（4）兼顾战略区位因素和优化城镇建设格局。适宜城镇空

间布局的还应考虑开发轴带、重要廊道等宏观格局中的门户区位、

节点区位等区位条件，并兼顾优化、整合现状城镇建设格局。对

于战略区位十分重要的区域，城镇空间适宜程度可给予一定弹性。 

2.2.2.2 评价指标及算法 

（1）地块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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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集中度主要表征适宜城镇建设区域的规模及空间分异

特征，通过具备城镇承载能力的用地规模反映。选择城镇建设适

宜区和一般适宜区的备选区域，分别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将备

选区域栅格数据转换为 shape 格式， 通过聚合工具将相对聚集

或邻近的图斑聚合为相对完整连片地块，聚合距离为 100m。 

表 2-23 地块集中度评价分级参考阈表 

地块面积（km2） ＜0.25 0.25 -0.5 0.5 -1.0 1 -2 ≥2 

地块集中度 低 较低 一般 较高 高 

计算连片建设用地地块面积，按面积大小将地块集中度依次

划分高、较高、中等、较低和低 5 个等级，地块面积规模可结合

区域特点适当调整。一般山地丘陵区分级标准可有所降低，但为

保障地块形态相对集中，避免过度条带状拓展，需计算连片建设

用地紧凑度。计算公式如下： 

[用地紧凑度]＝[连片建设用地面积]/[最小外切圆面积]  

(2.2.2)  

对连片适宜建设用地紧凑度偏低的地块，应按照离心距离逐

步降低其外围区域的集中度等级。 

（2）综合优势度 

综合优势度评价主要表征区位、基础设施等对城镇建设的引

导、支撑和保障能力。根据不同尺度评价需求，分别采用差异化

指标进行刻画，其中全国及省级层面通过区位优势度与舒适度综

合反映，市县层面通过区域交通网络发展水平、公共服务设施距

离、区位条件综合反映。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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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和省级层面 

[综合优势度]＝f([区位优势度],[舒适度])           (2.2.3) 

[区位优势度]＝f([距中心城市的交通距离])         (2.2.4) 

区位优势度主要指由各评价单元与中心城市间的交通距离

所反映的区位条件和优劣程度，其计算应根据各评价单元与中心

城市的交通距离远近进行分级。中心城市原则上选取国家中心城

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等，距离北京、上海、广州 300km 以

内、或在一般及以上等级距离范围内出现 3 座及以上中心城市的

评价单元等级可上调一级，在实际操作中可根据需要考虑人口、

经济、新城市或其他重要城市。此外，还应当考虑重要航空港和

海港布局、与国外主要城市来往便捷程度、对外开放格局等战略

区位系数，对区位优势度评价结果进行修正。 

表 2-24 区位优势度分级参考阈值 

等级 分级标准 说明 

1 0－100 公里 好 

2 100－300 公里 较好 

3 300－600 公里 一般 

4 600－1000 公里 较差 

5 >1000 公里 差 

舒适度是指人类对人居环境气候的舒适感,采用温湿指数表

征，计算公式为： 

THI = T–0.55×(1-f)×(T–58)            (2.2.5) 

式中：THI 为温湿指数，T 为月均温(华氏温度)，f 是月均空

气相对湿度(%)。表征舒适度的温湿指数可按下表分为五个等级。 

表 2-25 舒适度分级参考阈值 

等级 分级标准 说明 



37 
 

1 55-70 好 

2 45-55 或 70-80 较好 

3 40-45 或 80-85 一般 

4 35-40 或 85-90 较差 

5 <35 或≥90 差 

综合优势度根据区位优势度和舒适度两项指标确定，参考判

别矩阵如下： 

表 2-26 综合优势度参考判断矩阵 

        区位优势度 

舒适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好 高 高 高 高 中 

较好 高 高 中 中 中 

一般 中 中 中 中 低 

较差 中 中 低 低 低 

差 低 低 低 低 低 

2）市县层面 

[综合优势度]=f([区位条件],[交通网络密度], [公共服务设施

距离]）                                            

(2.2.6) 

[区位条件]=f([交通干线可达性],[中心城区可达性],[交通枢

纽可达性])                        (2.2.7) 

[交通网络密度]＝[公路通车里程]/[区域土地面积]   (2.2.8) 

①区位条件主要指评价单元与交通干线、中心城区、主要交通枢

纽等要素的通达程度，其计算根据各评价单元与交通干线、中心

城区及主要交通枢纽等多要素的交通距离远近综合得出。 

 

a.交通干线可达性 

交通干线可达性是指在考虑不同交通干线的技术等级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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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单元到各级交通干线的距离。按照格网单元距离不同技术等级

交通干线的距离远近，从 1 到 5 打分。分级参考阈值如表 2-27 所

示，可结合区域特点适当调整。对各类指标进行加权求和集成，

计算交通干线可达性，原则上各指标权重相同，但在实际操作中

可根据本地情况予以调整。在 GIS 软件中采用相等间隔法将交通

干线可达性由高到低分为 5、4、3、2、1 五个等级。 

表 2-27 交通干线可达性评价分级参考阈值 

评价指标 分级参考阈值 赋值 

一级公路 

距离一级公路≤3km 5 

3km＜距离一级公路≤6km 4 

距离一级公路＞6km 1 

二级公路 

距离二级公路≤3km 4 

3km＜距离二级公路≤6km 3 

距离二级公路＞6km 1 

三级公路 

距离三级公路≤3km 3 

3km＜距离三级公路≤6km 2 

距离三级公路＞6km 1 

四级公路 
距离四级公路≤3km 2 

距离四级公路＞3km 1 

b.中心城区可达性 

中心城区可达性反映格网单元能直接接受中心城区辐射的

程度，是指格网单元到现状中心城区范围的几何中心的时间距离。

按照格网单元到现状中心城区的时间距离远近，从 1 到 5 打分。

分级参考阈值如下表所示，各级道路时速可结合地方实际情况而

定，阈值可结合区域特点适当调整。 

表 2-28 中心城区可达性评价分级参考阈值 

评价指标 分级参考阈值 赋值 

中心城区可达性 车程≤30 分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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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钟＜车程≤60 分钟 4 

60 分钟＜车程≤90 分钟 3 

90 分钟＜车程≤120 分钟 2 

车程＞120 分钟 1 

c.交通枢纽可达性 

交通枢纽可达性，反映网络化发展趋势下城镇沿枢纽团块状

发展的潜力，是指格网单元到区域内航空、铁路、港口、公路、

市域轨道交通等交通枢纽的交通距离。按照格网单元距离不同类

型交通枢纽的交通距离远近，从 0 到 5 打分。分级参考阈值如表

2-29 所示，可结合区域特点适当调整。对各类指标进行加权求和

集成，计算交通枢纽可达性，原则上各指标权重相同，但在实际

操作中可根据本地情况予以调整。在 GIS 软件中采用相等间隔法

将交通枢纽可达性由高到低分为 5、4、3、2、1 五个等级。 

表 2-29 交通枢纽可达性评价分级参考阈值 

评价指标 分级参考阈值 赋值 

机场 

干线机场 

车程≤60 分钟 5 

60 分钟＜车程≤90 分钟 4 

90 分钟＜车程≤120 分钟 3 

车程＞120 分钟 0 

支线机场 

车程≤30 分钟 4 

30 分钟＜车程≤60 分钟 3 

车程＞60 分钟 0 

铁路站点 

车程≤30 分钟 5 

30 分钟＜车程≤60 分钟 4 

车程＞60 分钟 0 

港口 

主要港口 

车程≤60 分钟 3 

60 分钟＜车程≤90 分钟 2 

车程＞90 分钟 0 

一般港口 
车程≤60 分钟 2 

车程＞60 分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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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枢纽 

车程≤30 分钟 3 

30 分钟＜车程≤60 分钟 2 

车程＞60 分钟 0 

高速公路出入口 

车程≤30 分钟 4 

30 分钟＜车程≤60 分钟 3 

车程＞60 分钟 0 

市域轨道交通站点 

车程≤30 分钟 5 

30 分钟＜车程≤45 分钟 4 

45 分钟＜车程≤60 分钟 3 

车程＞60 分钟 0 

注：主要港口指特大型港口（年吞吐量＞3000 万吨）和大型港口（年吞吐量 1000～3000 万

吨），一般港口指中型港口（年吞吐量 100～1000 万吨）和小型港口（年吞吐量＜100 万吨）。

公路枢纽指两条或两条以上公路线的交汇、衔接处形成的具有运输组织、中转、装卸、仓储

等服务功能的综合性设施，包括公路客运枢纽、公路货运枢纽等。 

 

 

区位条件为以上交通干线可达性、中心城区可达性、交通枢

纽可达性三个指标项的加权求和集成，原则上各指标权重相同，

但在实际操作中可根据本地情况予以调整。在 GIS 软件中采用相

等间隔法将综合优势度由高到低分为 5、4、3、2、1 五个等级。 

②将公路网作为交通网络密度评价主体，公路网络密度为各

评价单元（一般选择行政单元作为评价单元）的公路通车里程与

其土地面积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 

D = L / A                 (2.2.9) 

式中，D 为交通网络密度（千米/平方公里）；L 为行政单元

内的公路通车里程总长度（千米），主要考虑高速公路、国道、省

道和县道，县道以下交通线路可酌情计入分析范围，并在具体操

作中根据评价单元等级和需要予以考虑；A 为行政单元面积（平

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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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交通网络密度由高到低分为 5、4、3、2、1 五个等级，

由于不同市县所在的区域城镇化程度很大，分级参考阈值结合本

地实际情况，采取专家打分方式进行分级。 

表 2-30 交通网络密度评价分级参考阈值 

评价指标 分级参考阈值 赋值 

交通网络密度 

高 5 

较高 4 

中 3 

较低 2 

低 1 

③公共服务设施距离是指距离教育科研（包括中小学、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医疗（三级甲等）、行政中心（本级政府）等

公共服务设施的远近，反映评价单元开展人类活动的便利程度以

及沿高等级服务中心团块状发展的潜力。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计算评价单元与现状公共服务设施距离，对评价单元的不同距离

赋值，从 1 到 5 打分，分级参考阈值如表 2-31 所示，分级参考

阈值需结合考虑城市用地规模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类型、等级、

服务能力等因素进行调整。对各类指标进行加权求和集成，计算

公共服务设施距离，原则上各指标权重相同，但在实际操作中可

根据本地情况予以调整。在 GIS 软件中采用相等间隔法将公共服

务设施距离由高到低分为 5、4、3、2、1 五个等级。 

表 2-31 公共服务设施距离评价分级参考阈值 

评价指标 分级参考阈值 赋值 

教育设施 

车程≤30 分钟 5 

30 分钟＜车程≤60 分钟 3 

车程＞60 分钟 1 

医疗设施 车程≤30 分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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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钟＜车程≤60 分钟 3 

车程＞60 分钟 1 

行政中心 

车程≤30 分钟 5 

30 分钟＜车程≤60 分钟 3 

车程＞60 分钟 1 

综合优势度为以上区位条件、交通网络密度、公共服务设施

距离三个指标项的加权求和集成，原则上各指标权重相同，但在

实际操作中可根据本地情况予以调整。在 GIS 软件中采用相等间

隔法将综合优势度由高到低分为 5、4、3、2、1 五个等级。根据

综合优势度修正城镇开发适宜性分区。 

 

2.2.2.3 评价步骤 

第一步，根据城镇承载能力等级，确定城镇建设适宜区、一

般适宜区的备选区域。将城镇承载能力等级高（V）、较高（IV）

的空间单元，作为城镇建设适宜区的备选区域；将城镇承载能力

较高（IV）、中等（III）、较低（II）的空间单元，作为城镇建设

一般适宜区的备选区域；将城镇承载能力低（I）的空间单元，直

接划定为城镇建设不适宜区。 

第二步，根据地块集中度初步确定城镇建设适宜性等级。按

照城镇建设适宜性分区参考判别矩阵，进一步划分城镇建设适宜

区、一般适宜区和不适宜区。一般地，县城及以上层级城镇布局

的地块集中度应为高等级区间，而重点镇布局的地块集中度不应

低于一般等级。 

表 2-32 城镇建设适宜性分区参考判别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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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承载等级 
地块集中度 

低 较低 一般 较高 高 

高 不适宜 一般适宜 适宜 适宜 适宜 

较高 不适宜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适宜 适宜 

中等 不适宜 不适宜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较低 不适宜 不适宜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低 不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第三步，根据综合优势度修正城镇建设适宜性分区。对于综

合优势度评价结果为低的地块，将初划适宜性分区结果均划分为

不适宜区，而对结果为较低的地块，将初划结果下调一级。 

第四步，按照适宜性结果评估城镇建设格局及优化路径。编

制城镇建设适宜区、一般适宜区和不适宜区分布图、汇总表，分

析三类适宜区的数量和面积、空间分布特征。通过三类适宜区与

现状城镇格局的叠加分析，结合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解析城

镇建设的调整方向、重点，提出优化路径与具体举措。 

2.2.2.4 注意事项  

（1）地块集中度计算时，可根据空间规划层级、图斑破碎

化程度和当地具体情况，适当调整聚合距离和最小地块规模。省

级层面评价聚合距离和最小地块规模可适当调高，市级、县级则

适当调低。 

（2）城镇建设适宜性判别矩阵可根据评价区域实际状况进

行调整，但原则上城镇建设适宜区只在城镇承载能力高、较高区

域中划分；城镇建设一般适宜区不在城镇承载能力低值区中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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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域双评价 

3.1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3.1.1 单要素评价 

围绕海洋生态保护与建设开发功能指向的差异化要求，结合

不同层级空间规划评价精度需求，从海洋资源、海洋生态、海洋

环境以及海洋灾害等自然要素的角度，构建差异化评价指标体系，

逐项开展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要素单项评价。 

表 3-1 海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功能 

指向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海洋资源 海洋生态 海洋环境 海洋灾害 

海洋生态保

护 
- 

海洋生态重要性：

典型海洋生态系

统、生物资源集中

分布区、典型海

岸、海岛及自然景

观区 

- - 

海

洋

建

设

开

发 

渔业

资源

利用 

资源利用

条件：初

级生产力 

- 

环境条件：

富营养化指

数 

- 

港口

航运 

资源利用

条件：岸

线、水深 

- 
水动力条

件：潮差 

海洋灾害风险：

风暴潮、海浪、

海冰灾害危险性 

工业

利用 

资源利用

条件：水

深、海底

坡度 

- 
水动力条

件：流速 

海洋灾害风险：

风暴潮、海啸灾

害危险性 

注：国家、省级建议以 200m×200m 栅格为基本单元进行分项评价，市县级可根据实际情况

提高评价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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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海洋资源评价 

海洋资源评价主要表征区域海洋资源对渔业资源利用、港口

航运和工业利用的禀赋能力。针对渔业资源利用、港口航运和工

业利用功能指向，分别采用渔业资源利用条件、港口航运资源利

用条件及工业利用资源利用条件作为评价指标，通过初级生产力、

岸线、水深、海底坡度等综合反映。 

（1）评价方法 

1）渔业资源利用功能指向的海洋资源评价 

[资源利用条件]是指渔业资源饵料基础和潜在产量，表征对

渔业资源发展的支撑能力，由海洋初级生产力反映。 

2）港口航运功能指向的海洋资源评价 

[资源利用条件]=f([岸线]，[水深])                (3.1.1) 

[资源利用条件]是指海洋港口航运建设开发的海洋资源可利

用程度，由岸线及水深反映。 

3）工业利用功能指向的海洋资源评价 

[资源利用条件]=f([水深]，[海底坡度])             (3.1.2) 

[资源利用条件]是指海洋工业开发的海洋资源可利用程度，

由水深和海底坡度反映。 

（2）评价步骤 

第一步：渔业资源利用条件评价。基于区域内初级生产力监

测调查资料，通过反距离权重空间插值法得到格网尺度的初级生

产力数据，一般可按>1000、500-1000、150-500、50-150、≤50 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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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d 划分高、较高、中等、较低、低 5 个等级。如果区域内缺

乏初级生产力资料，也可采用叶绿素 a 含量估算，一般来说，近

岸初级生产力和叶绿素 a 含量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可根据经验公

式进行计算： 

P=0.5×C×Q×Z×D                              (3.1.3) 

其中，P 为初级生产力，C 为表层叶绿素 a 含量（单位为

mg/m3），Q 为同化系数，Z 为真光层深度，一般认为是透明度的

3.05 倍，D 为昼长（单位为 h/d）。 

第二步：岸线评价。基于岸线利用现状调查资料，自然岸线

按基岩海岸、砂质海岸、河口海岸、淤泥质海岸类型划分为好、

较好、一般、差 4 个等级，人工岸线按人工化程度强弱分为较好

和一般 2 个等级。 

第三步：水深坡度地形要素空间分析。首先将海底地形栅格

数据，重采样至 200×200m 分辨率，供空间分析使用。（1）港口

航运功能指向的水深评价范围包括海域及岸线所在栅格单元，海

岸线所在栅格单元采用距 5m等深线的最短距离评价，按≤1.5km、

1.5-3km、3-4.5km、4.5-6km、>6km 划分为近、较近、中等、较

远、远 5 个等级，海域所在的栅格单元按水深>20m、15-20m、

10-15m、5-10m、≤5m 划分为深、较深、中等、较浅、浅 5 个等

级。（2）工业利用功能指向的水深评价栅格为海域所在栅格单元，

按≤价栅、0-5m、5-15m、15-30m、>30m 划分为近、较近、中等、

较远、远 5 个等级。海底坡度评价基于近岸海域水深图，计算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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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单元的地形坡度，按≤3°、3-10°、10-15°、15-25°、>25°划分为

缓、较缓、中等、较陡、陡 5 个等级。 

第四步：港口航运及工业利用功能指向的资源利用条件评价

与分级。 

1）港口航运功能的资源利用条件评价时，海域栅格单元直

接采用水深分级结果，岸线栅格单元基于岸线和水深两项指标，

参考以下判别矩阵划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差 5 个等级。 

表 3-2 港口航运功能指向的资源利用基础参考判别矩阵 

岸线 

水深 
好 较好 一般 差 

深 好 较好 一般 差 

较深 好 较好 一般 差 

中等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较浅 一般 较差 差 差 

浅 一般 较差 差 差 

2）工业利用功能的资源利用条件评价基于水深和海底坡度

两个指标，参考以下判别矩阵划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差

5 个等级。 

表 3-3 资源利用条件参考判别矩阵 

     水深 

海底坡度 
浅 较浅 中等 较深 深 

缓 好 好 较好 较差 差 

较缓 好 好 较好 差 差 

中等 较好 较好 一般 差 差 

较陡 一般 一般 较差 差 差 

陡 一般 一般 较差 差 差 

（3）评价成果 

对初级生产力、岸线、水深、海底坡度等指标进行评价，编

制要素分级评价图、统计表，分析区域自然资源禀赋、水深地形

特点及其对建设开发的影响。分别编制渔业资源利用、港口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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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和工业利用用海功能指向的资源利用条件空间分布图、统计

表，并刻画可利用程度的空间分异特征。 

3.1.1.2 海洋环境评价 

海洋环境评价主要表征区域海洋环境系统对海洋经济活动

的限制条件。针对渔业资源利用、港口航运和工业利用功能指向，

分别采用渔业水域环境、港口航运及工业利用水动力环境作为评

价指标，通过富营养化指数、潮差、流速综合反映。 

（1）评价方法 

1）渔业资源利用功能指向的海洋环境评价 

[环境条件]是指海水环境条件对渔业资源利用活动的限制作

用，由富营养化指数反映。 

2）港口航运功能指向的海洋环境评价 

[水动力条件]是指水动力环境对港口航运功能的限制作用，

由潮差反映。 

3）工业利用功能指向的海洋环境评价 

[水动力条件]是指水动力环境对工业利用功能的限制作用，

由流速反映。 

（2）评价步骤 

第一步：渔业资源利用功能指向的海洋环境评价。基于区域

内海水水质监测调查资料，采用以下公式计算富营养化指数。 

E=（CCOD×CDIN×CPO4-P / 4500）×106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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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 为富营养化指数，CCOD为化学需氧量浓度，CDIN为

无机氮浓度，CPO4-P为活性磷酸盐浓度，单位为 mg/L。 

通过反距离权重空间插值得到格网尺度的年均富营养化指

数，按≤1、1-3、3-9、>9 划分为未富营养化、轻度富营养化、中

度富营养化、重度富营养化。 

第二步：港口航运功能指向的海洋环境评价。根据区域内及

周边地区验潮站长时间序列观测资料，按平均潮差≤2.5m、2.5-

3.5m、>3.5m 划分为好、一般、差 3 个等级。 

第三步：工业利用功能指向的海洋环境评价。基于评价区域

潮流数据，按年均最大流速划分为强、较强、中等、较弱、弱 5

个等级。 

（3）评价成果 

对富营养化指数、潮差、流速进行单要素评价，编制要素分

级评价图、统计表，分析区域海洋环境条件对渔业资源利用、港

口航运和工业利用的影响。编制渔业资源利用、港口航运和工业

利用功能指向的分布图、统计表，并刻画海洋环境条件的空间分

异特征。 

3.1.1.3 海洋生态评价 

海洋生态评价的目的主要是识别海域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

的海洋生态系统以及生态功能相对重要、生态敏感或脆弱程度相

对较高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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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价方法 

[海洋生态重要性]主要评价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生物资源集

中分布区、典型海岸、海岛及自然景观区等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

性。 

该项指标评价的目的是识别海洋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重

点区域，根据海洋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持自然属性和支持生物多

样性等需要，按照典型资源的数量、分布以及提供各项生态服务

功能等通过定量评估及专家识别法进行评价。 

表 3-4 生态评价指标及分级标准 

评价

指标 
分类 极重要 重要 一般 

典型

海洋

生态

系统 

红树林 

自然林比重 80-

100%； 

红树林覆盖度的归

一化值 0.6-1 

自然林比重 50-

80%； 

红树林覆盖度的归

一化值 0.3-0.6 

自然林比重 0-

50%； 

红树林覆盖度的归

一化值 0-0.3 

珊瑚礁 

珊瑚礁盖度的归一

化值 0.3-1；硬珊瑚

补充量>1.0 个/m2 

珊瑚礁盖度的归一

化值 0-0.3；硬珊瑚

补充量<1.0 个/m2 

- 

海草床 

海草床面积的归一

化值 0.3-1；海草床

盖度的归一化值

0.3-1 

海草床面积的归一

化值 0-0.3；海草床

盖度的归一化值 0-

0.3 

- 

滨海湿

地及河

口 

列入国际、亚洲及

我国重要湿地名

录；自然流淌状

态、自然潮滩、自

然属性强、分布有

极重要典型生态系

统的河口 

列入我国省级重要

湿地名录；属于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中鸟类的栖

息、迁徙地；自然

流淌、潮滩环境整

洁、自然属性较强

的河口 

未列入湿地名录，

自然属性较好，具

有一定保护价值的

滨海湿地；具有一

定自然属性、通航

及泄洪区河口 

生物

资源

集中

分布

区 

珍稀濒

危物种

分布区 

珍稀濒危物种集中

栖息生境 

珍稀濒危物种迁徙

通道 
- 

重要渔

业水域 

重要海洋经济生物

的产卵场、育幼

场、洄游通道  

重要增殖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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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指标 
分类 极重要 重要 一般 

典型

海

岸、

海岛

及自

然景

观区 

自然岸

线和沙

源保护

海域 

自然形态保持完

好、生态功能与资

源价值显著的自然

岸线（优质沙滩、

典型地貌、滨海湿

地、红树林、珊瑚

礁、海草床等所在

岸线）及缓冲区；

沙源保护海域 

自然形态保持基本

完整、生态功能与

资源价值较好的自

然岸线及缓冲区 

- 

保护海

岛 

领海基点、国防用

途等特殊保护类海

岛、保护区内海岛 

具有生态保护价值

的海岛 
一般保护类海岛 

海洋自

然景观

和文化

历史遗

迹区 

被纳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等海洋

自然景观风貌和文

化遗址 

能够反映文化体系

和自然地理特征，

在艺术、历史、社

会、科学等方面具

有代表性和保护意

义的自然景观风貌

和文化遗址 

- 

（2）评价步骤 

第一步：划定区域范围。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包括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湿地

以及河口五种类型。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区域范围为红树群落覆盖

区域与正在或规划实施生态整治修复区域叠加得到的范围（红树

群落覆盖区域依据红树群落覆盖度>20%的林斑边缘确定）；珊瑚

礁生态系统的区域范围为现场核测区域与正在或规划实施生态

整治修复区域叠加得到的范围；海草床生态系统的区域范围为现

场核测区域与正在或规划实施生态整治修复区域叠加得到的范

围；滨海湿地及河口的区域范围为自海岸线向海延伸至-6m 等深

线内，包括潮间带滩涂湿地、岩石性海岸湿地、浅海水域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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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三角洲湿地等类型。 

生物资源集中分布区包括珍稀濒危物种分布区以及重要渔

业水域。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域范围为珍稀濒危物种的集中

栖息生境及迁徙通道；重要渔业水域的区域范围为重要海洋经济

生物的产卵场、育幼场、洄游通道、重要增殖区域等。 

典型海岸、海岛及自然景观区包括自然岸线和沙源保护海域、

保护海岛以及海洋自然景观和文化历史遗迹区。自然岸线及缓冲

区的区域范围为岸线向陆一侧 500 米或第一个永久性构筑物或

防护林，向海一侧最大落潮位置围成的区域，沙源保护海域的区

域范围为高潮线向陆一侧 500 米或第一个永久性构筑物或防护

林，向海一侧的波基面围成的区域；保护海岛的区域范围为海岛

海岸线至-6m 等深线或向海 3.5 海里内的区域，对于已经建立的

涉及海岛的自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保护海岛的区域范围为保

护区的整体范围；海洋自然景观和文化历史遗迹区的范围为保证

海洋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遗迹风貌完整的前提下，向外扩展 100

米。 

第二步：海洋生态重要性评价。 

对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湿地及河口、珍稀濒危物

种分布区、重要渔业水域、自然岸线和沙源保护海域、保护海岛、

海洋自然景观和文化历史遗迹区等九类区域分别开展海洋生态

重要性评价，划分为生态重要性极重要、重要与一般三个等级，

对于每类区域评价指标中结果不一致的，依据高值确定评价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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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分类属性上有交叉的区域，依据高值确定评价等级。 

（3）评价成果 

编制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生物资源集中分布区、典型海岸、

海岛及自然景观区分级评价图、统计表，在此基础上，编制海洋

生态重要性分级评价图、统计表，刻画区域海洋生态重要性的空

间分异特征。 

3.1.1.4 海洋灾害评价 

灾害评价主要表征区域灾害对海洋经济活动的影响。针对港

口航运和工业利用功能指向，选择风暴潮、海啸、海浪、海冰作

为影响评价指标，通过风暴潮危险性、海啸危险性、海浪危险性、

海冰灾害危险性综合反映。 

（1）评价方法 

[海洋灾害风险]＝Max[风暴潮危险性，海啸危险性，海浪危

险性，海冰危险性]                                (3.1.5) 

风暴潮、海啸、海浪、海冰灾害危险性依据《风暴潮灾害风

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海啸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

《海浪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和《海冰灾害风险评估和

区划技术导则》评价。 

（2）评价步骤 

依据评估技术导则开展风暴潮、海啸、海浪、海冰灾害危险

性评价。综合考虑灾害强度、历史情况、空间分布等特征，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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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海啸、海浪危险性分为高、较高、较低、低 4 个等级。综合

考虑冰厚、冰期以及密集度等冰情要素特征，将海冰危险性划分

为高、较高、一般、较低和低 5 个等级。 

（3）评价成果 

对风暴潮、海啸、海浪、海冰灾害危险性等指标进行评价，

编制风暴潮、海啸、海浪、海冰灾害危险性分级评价图、统计表，

分析区域灾害特点及其对建设开发的影响。分别编制港口航运和

工业利用功能指向的海洋灾害风险分级评价图、统计表，并刻画

区域海洋灾害风险的空间分异特征。 

3.1.2 集成评价 

3.1.2.1 集成准则 

基于资源环境要素单项评价的分级结果，根据海洋生态保护

和建设开发的差异化要求，综合划分海洋生态指向的生态保护等

级以及海洋建设开发指向的承载能力等级，表征海洋空间的自然

本底条件对人类生活生产活动综合支撑水平。海洋生态保护等级

划分为极重要、重要、一般 3 个等级，承载能力等级由高至低划

分为 V 级、IV 级、III 级、II 级、I 级 5 个等级，集成计算时分别

对应 5、4、3、2、1 分。集成评价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如下： 

——生态保护等级高的区域应具备典型海洋生态系统、集中

分布的生物资源、典型海岸、海岛、自然景观等特征。 

——承载能力等级高的区域应具备较好的海洋资源基础，对

渔业资源利用、港口航运、工业利用具有较好的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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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能力等级的高区域还应具备较好的环境本底条件，

对渔业资源利用、港口航运和工业利用的限制性较低。 

——承载能力等级高的区域还应受海洋灾害的约束较少，即

海洋灾害危险性较高的区域，承载能力受到约束。 

3.1.2.2 集成方法与步骤 

（1）海洋生态保护等级 

海洋生态保护等级按如下公式进行综合集成： 

[海洋生态保护等级]=Max（[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生物资源

集中分布区]，[典型海岸、海岛及自然景观区]）          (3.1.6) 

基于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生物资源集中分布区和典型海岸、

海岛及自然景观区三类指标的评价结果（极重要、重要和一般重

要），取重要性高值确定海洋生态保护等级。 

（2）渔业资源利用功能指向的承载能力等级 

渔业资源利用功能指向的承载能力等级按如下公式进行综

合集成： 

[承载能力等级]=f（[资源利用条件])k[渔业水域环境条件]     (3.1.7) 

利用渔业水域环境条件对[资源利用条件]进行 k 指数修正，

当渔业水域环境条件为“重度富营养化”时，k[渔业水域环境条

件]=0，承载能力等级为 I 级；否则，k[渔业水域环境条件]=1，

承载能力等级等于资源利用条件等级。 

（3）港口航运功能指向的承载能力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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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航运功能指向的承载能力等级按如下公式进行综合集

成： 

[承载能力等级]=f([资源利用条件],[水动力条件])    (3.1.8) 

首先，基于资源利用条件和水动力条件，确定港口航运功能

指向的承载能力等级，参考判别矩阵见下表。 

表 3-5 港口航运功能指向的海洋承载能力参考判别矩阵 

      资源利用条件 

水动力条件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好 5 5 4 2 1 

一般 4 4 3 1 1 

差 3 3 2 1 1 

其次，纳入灾害风险指标对初步评价结果进行修正。修正准

则为：对于港口航运功能指向承载能力初步评价结果为 5 分，但

灾害风险高的海洋空间，将其承载能力分值调整为 4 分；对于初

步评价结果为 4 分，但灾害风险高的海洋空间，将其承载能力分

值调整为 3 分。 

（4）工业利用功能指向的承载等级 

工业利用功能的承载力评价等级按如下公式进行综合集成： 

[承载能力等级]=f（[资源利用条件]，[水动力条件])   (3.1.9) 

首先，基于资源利用条件和水动力条件，确定工业利用功能

指向的海洋承载能力，参考判别矩阵见下表。 

表 3-6 工业利用功能指向的海洋承载能力参考判别矩阵 

      资源利用条件 

水动力条件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强 5 5 4 2 1 

较强 5 5 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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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利用条件 

水动力条件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中等 4 4 3 1 1 

较弱 3 3 2 1 1 

弱 3 3 2 1 1 

 

其次，纳入海洋灾害风险指标对初步评价结果进行修正。修

正准则为：对于工业利用功能指向承载能力初步评价结果为 5 分，

但灾害风险高的海洋空间，将其承载能力分值调整为 4 分；对于

初步评价结果为 4 分，但灾害风险高的海洋空间，将其承载能力

分值调整为 3 分。 

3.1.2.3 集成结果 

刻画承载能力空间分布格局。编制生态指向的生态保护等级

和建设开发指向的承载能力等级分布图、汇总表，分析各生态保

护等级、承载能力等级区域的数量和面积，总结海洋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空间分布特征。 

解析承载能力限制性因素。通过综合等级与单要素评价结果

叠加分析，刻画不同承载等级下的单要素组合特征，针对承载能

力低值区解析承载能力的限制性因素。 

3.2 海洋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3.2.1 渔业资源利用适宜性评价 

渔业资源利用适宜性反映海洋空间从事渔业资源利用活动

的适宜程度，渔业资源利用适宜性评价结果一般划分为适宜区、

一般适宜区和不适宜区 3 种类型。通常，渔业资源利用适宜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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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承载渔业资源利用活动的资源环境综合条件，斑块完整性好、

资源利用优势度高；渔业资源利用一般适宜区具备一定承载渔业

资源利用活动的资源环境综合条件，但斑块完整性和资源利用优

势度一般；渔业资源利用不适宜区不具备承载渔业资源利用活动

的资源环境综合条件，或斑块完整性和资源利用优势度差。 

3.2.1.1 评价准则 

（1）根据承载能力等级确定适宜区备选区域 

适宜渔业资源利用的区域首先应具备承载渔业资源利用的

资源环境综合条件，渔业资源利用条件越好，水域环境条件对渔

业资源利用的约束性越小，渔业资源利用的适宜程度越高。按照

渔业资源利用指向的承载能力等级，确定渔业资源利用适宜区、

一般适宜区的备选区域。 

（2）确保斑块连片程度能够满足渔业资源利用需求 

适宜渔业资源利用的区域应具有一定的规模和集中连片布

局的条件，斑块集中度越高，渔业资源利用适宜程度越高。 

（3）结合渔业资源利用优势度确定渔业资源利用需求 

滩涂、浅海及较好的海湾掩护条件是渔业资源利用的优势条

件，更适于开展养殖利用。 

3.2.1.2 评价指标及算法 

（1）斑块集中度 

斑块集中度主要表征适宜渔业资源利用区域的规模及空间

分异特征。将渔业资源利用适宜区和一般适宜区的备选区域，利

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聚合工具将相对聚集或邻近的图斑聚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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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完整连片区块，聚合距离一般为栅格精度的 2 倍。计算连片

渔业资源利用区面积，按面积大小将斑块集中度依次划分高、较

高、一般、较低和低 5 个等级。 

表 3-7 斑块集中度评价分级参考阈值 

斑块面积（km2） ≤2.5 2.5-5 5-10 10-20 >20 

斑块集中度 低 较低 一般 较高 高 

 

（2）养殖优势度 

养殖优势度是指开展开放养殖活动所需的便利条件，包括开

适宜水深和利于躲避风浪的海湾条件。计算公式如下： 

[渔业资源利用优势度]＝f([水深]，[海湾条件])      (3.2.1) 

[水深]按水深≤5m、5-10m、10-20m、20-30m 和>30m 划分浅、

较浅、中等、较深、深，共 5 个等级，分别赋 5、4、3、2、1 分。 

[海湾条件]海湾界定为被陆地环绕且面积不小于以口门宽度

为直径的半圆面积的海域，不含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杭州

湾、北部湾（GB/T19485-2014），根据是否位于海湾内进行判别。 

基于水深和海湾条件，确定养殖优势度，参考判别矩阵如下。 

表 3-8 养殖优势度参考判别矩阵  

           水深 

海湾条件 
浅 较浅 中等 较深 深 

海湾 高 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非海湾 高 较高 较低 低 低 

3.2.1.3 评价步骤 

第一步，根据渔业资源利用指向的承载能力等级，确定渔业

资源适宜性分区备选区域。将承载能力等级高（V）、较高（IV）

的空间单元，作为适宜区的备选区域；将承载能力等级较高（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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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III）、较低（II）的空间单元，作为一般适宜区的备选区域；

将承载能力低（I）的空间单元，直接划定为不适宜区。 

第二步，渔业资源利用适宜性分区。对适宜区备选区域及一

般适宜区备选区域分别进行聚合操作，根据斑块集中度及承载能

力参考判别矩阵，确定渔业资源利用适宜性等级，参考判别矩阵

如下。 

表 3-9 渔业资源利用承载等级和斑块集中度参考判别矩阵 

承载等

级 

斑块集中度 

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低 

高 适宜 适宜 适宜 一般适宜 不适宜 

较高 适宜 适宜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不适宜 

中等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较低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低 不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第三步，养殖适宜性分区。根据养殖优势度对渔业资源利用

适宜性分区结果进行调整。将养殖优势度为高的区域，且养殖适

宜性初步分区结果为一般适宜的区域，上调一级变为适宜区。 

3.2.1.4 注意事项 

（1）斑块集中度计算时，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适当调整

斑块集中度分级阈值。 

（2）渔业资源利用适宜性判别矩阵可根据评价区域实际状

况进行调整，但原则上渔业资源利用适宜区只在渔业资源利用功

能指向承载能力高、较高区域中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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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港口航运用海适宜性评价 

港口航运用海适宜性反映海洋空间从事港口航运活动的适

宜程度，港口航运用海适宜性评价结果一般划分为适宜区、一般

适宜区和不适宜区 3 种类型。通常，港口航运用海适宜区具备承

载港口航运活动的资源环境综合条件，且区位优势优良；港口航

运用海一般适宜区具备一定承载港口航运活动的资源环境综合

条件、区位优势度一般；港口航运用海不适宜区不具备承载港口

航运活动的资源环境综合条件，或区位优势度差。 

3.2.2.1 评价准则 

（1）根据承载能力等级确定适宜区备选区域 

适宜港口航运的区域首先应具备承载港口航运活动的资源

环境综合条件，岸线条件越好、水深越深、海洋灾害风险越低，

港口航运适宜程度越高。按照港口航运功能指向的承载能力等级，

确定港口航运用海适宜区、一般适宜区的备选区域。 

（2）确保具备港口航运布局的条件 

适宜港口航运的区域应具有一定规模和集中连片布局的条

件，斑块集中度越高，港口航运用海适宜程度越高。 

（3）兼顾区位优势对港口航运的引导和支撑能力 

适宜港口航运的区域应具有一定的腹地条件，腹地经济发展

对海上交通运输需求度越高、陆域交通条件越好，港口航运用海

适宜程度越高。 

3.2.2.2 评价指标及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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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斑块集中度 

斑块集中度主要表征适宜港口航运用海区域的规模及空间

分异特征。将港口航运用海适宜区和一般适宜区的备选区域，利

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将备选区域栅格数据转换为矢量格式，通过

聚合工具将相对聚集或邻近的图斑聚合为相对完整连片区块，聚

合距离一般为栅格精度的 2 倍。计算连片港口航运建设用海面积，

按面积大小将斑块集中度依次划分高、较高、一般、较低和低 5

个等级。 

表 3-10 斑块集中度评价分级参考阈值 

斑块面积（km2） ≤2.5 2.5-5 5-10 10-20 >20 

斑块集中度 低 较低 一般 较高 高 

（2）区位优势度 

区位优势度主要表征腹地条件、海陆交通联通性等对港口航

运的辐射带动作用。 

1）国家和省级层面 

[区位优势度]＝f([腹地条件])                     (3.2.2) 

腹地条件考虑腹地平整度、高程、港口航运对内陆地区的辐

射范围及辐射区的经济规模等因素，采用专家决策法进行适宜性

分级，分为高、中、低三级。评价过程中，可参照港口布局规划，

国家港口布局规划区区位优势度一般为高，省级港口规划区区位

优势度一般为中。 

2）市县层面 

[区位优势度]＝f([交通优势度])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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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虑海陆交通联通性，采用沿海市县陆域交通优势度计

算结果。 

3.2.2.3 评价步骤 

第一步，根据港口航运用海功能指向的承载能力等级，确定

港口航运用海适宜区、一般适宜区的备选区域。将承载能力等级

高（V）、较高（IV）的空间单元，作为适宜区的备选区域；将承

载能力较高（IV）、等级中等（III）、较低（II）的空间单元，作

为一般适宜区的备选区域；将承载能力低（I）的空间单元，直接

划定为不适宜区。 

第二步，根据适宜性分区备选结果，对适宜区备选区域及一

般适宜区备选区域分别进行聚合操作，根据斑块集中度及承载能

力参考判别矩阵，适宜性初步分区参考判别矩阵如下。 

表 3-11 适宜性初步分区参考判别矩阵 

承载等

级 

斑块集中度 

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低 

高 适宜 适宜 适宜 一般适宜 不适宜 

较高 适宜 适宜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不适宜 

中等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较低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低 不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第三步，根据区位优势度修正港口航运用海适宜性分区。对

于区位优势度评价结果为低的区域，将适宜性分区初划结果调整

为不适宜区，对于区位优势度评价结果为中的区域，将适宜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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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初划结果下调一级，对于区位优势度评价结果为高的区域，适

宜性分区初划结果不变。 

第四步，根据港口航运用海适宜性结果，编制港口航运用海

适宜区、一般适宜区和不适宜区分布图、汇总表，分析三类区域

数量和面积、空间分布特征，通过三类区域与现状港口航运用海

的叠加分析，结合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评估现状港口航运用

海的格局，解析港口航运用海的重点调整方向，提出优化路径与

具体举措。 

3.2.2.4 注意事项 

（1）斑块集中度计算时，可根据海面宽阔度、海湾条件和

当地具体情况，适当调整斑块集中度分级阈值。 

（2）港口航运适宜性分区参考判别矩阵可根据评价区域实

际状况进行调整，但原则上港口航运适宜区只在港口航运功能指

向承载能力高、较高区域中划分。 

3.2.3 工业利用用海适宜性评价 

工业利用用海反映海洋空间从事工业生产活动的适宜程度，

工业利用用海适宜性评价结果一般划分为适宜区、一般适宜区和

不适宜区 3 种类型。通常，工业利用用海适宜区具备承载工业开

发利用活动的资源环境综合条件、斑块集中度和区位优势度优良；

工业利用用海一般适宜区具备一定承载工业开发利用活动的资

源环境综合条件、斑块集中度和区位优势度一般；工业利用用海

不适宜区不具备承载工业开发利用活动的资源环境综合条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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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块集中度和区位优势度差。 

3.2.3.1 评价准则 

（1）根据承载能力等级确定不同等级适宜区的备选区域 

适宜工业利用用海的区域首先应具备承载工业开发利用活

动的资源环境综合条件，水深越浅、海底坡度越平缓、海洋灾害

风险越低，工业用海适宜程度越高。按照工业利用功能指向的承

载能力等级，确定工业利用用海适宜区、一般适宜区的备选区域。 

（2）确保具有工业利用布局的条件 

适宜工业利用用海的区域应具有一定规模和集中连片布局

的条件，斑块集中度越高，工业利用用海适宜程度越高。 

（3）兼顾战略区位对海洋开发的引导和支撑能力 

适宜工业利用用海的区域应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海洋经济

发展战略引导等，港口区位优势越高，海洋经济发展潜力越大，

工业利用用海适宜程度越高。 

3.2.3.2 评价指标及算法 

（1）斑块集中度 

斑块集中度主要表征适宜工业利用用海区域的规模及空间

分异特征。将工业利用用海适宜区和一般适宜区的备选区域，利

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将栅格数据转换为矢量格式，通过聚合工具

将相对聚集或邻近的图斑聚合为相对完整连片区块，聚合距离一

般为栅格精度的 2 倍。计算连片工业利用用海面积，按面积大小

将斑块集中度依次划分高、较高、中等、较低和低 5 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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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斑块集中度评价分级参考阈值 

斑块面积（km2） ≤2.5 2.5-5 5-10 10-20 >20 

斑块集中度 低 较低 一般 较高 高 

（2）区位优势度 

区位优势度主要表征港口区位优势和海洋经济战略对工业

开发利用的辐射带动作用。 

1）国家和省级层面 

[区位优势度]＝f([港口区位优势])  

(3.2.4) 

港口区位优势表征港口航运对区域工业开发利用的支撑能

力，根据港口级别进行分级。并依据腹地平整度对区位优势判别

结果进行修正。 

表 3-13 港口区位优势判别表 

港口级别 等级 
国家级重要港口 高 

省级重要港口 中 

其他 低 

2）市县层面 

[区位优势度]=f（[与人口聚居区的距离]、[交通优势度]）

(3.2.5) 

与人口聚居区的距离表征海洋工业开发利用对人居环境的

影响程度。人口聚居区主要选择行政乡镇、街道人民政府所在地，

同时考虑人口实际分布情况，根据评价区域与人口聚集区的距离

划分为 3 个等级。 

表 3-14 与人口聚居区的距离评价判别标准 

指标 远 中 近 

与人口聚居区的距离 >15km 5-15km ≤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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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优势度采用沿海市县陆域交通优势度计算结果。 

综合与人口聚居区的距离和交通优势度，确定市县层面区位

优势度，判别矩阵如下。 

表 3-15 市县层面区位优势度判别矩阵 

区位优势度 
与人口聚居区的距离 

远 中 近 

交通优势度 

高 高 高 中 

中 高 中 低 

低 中 低 低 

3.2.3.3 评价步骤 

第一步，根据工业利用功能指向的承载能力等级，确定工业

利用用海适宜区、一般适宜区的备选区域。将承载能力等级高

（V）、较高（IV）的空间单元，作为适宜区的备选区域；将承载

能力等级较高（IV）、中等（III）、较低（II）的空间单元，作为

一般适宜区的备选区域；将承载能力低（I）的空间单元，直接划

定为不适宜区。 

第二步，根据适宜性分区备选结果，对适宜区备选区域及一

般适宜区备选区域分别进行聚合操作，根据斑块集中度及承载能

力参考判别矩阵，适宜性初步分区参考判别矩阵如下。 

表 3-16 适宜性初步分区参考判别矩阵 

承载等

级 

斑块集中度 

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低 

高 适宜 适宜 适宜 一般适宜 不适宜 

较高 适宜 适宜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不适宜 

中等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较低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一般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低 不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不适宜 



68 
 

 

第三步，根据区位优势度修正工业利用用海适宜性分区。对

于区位优势度评价结果为低的区域，将适宜性分区初划结果调整

为不适宜区，对于区域优势度评价结果为中的区域，将适宜性分

区初划结果下调一级，对于区位优势度评价结果为高的区域，适

宜性分区初划结果不变。 

第四步，根据工业利用用海适宜性结果，编制工业利用用海

适宜区、一般适宜区和不适宜区分布图、汇总表，分析三类区域

数量和面积、空间分布特征，通过三类区域与现状用海的叠加分

析，结合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评估现状工业用海的格局，解

析工业用海的重点调整方向，提出优化路径与具体举措。 

3.2.3.4 注意事项 

（1）斑块集中度计算时，可根据海面宽阔度、海湾条件和

当地具体情况，适当调整斑块集中度分级阈值。 

（2）工业利用用海适宜性判别矩阵可根据评价区域实际状

况进行调整，但原则上工业利用用海适宜区只在工业利用用海功

能指向承载能力高、较高区域中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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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陆海统筹 

在海洋承载能力评价基础上，将海洋资源利用条件、海洋生

态重要性和海洋灾害风险三个指标的评价结果，分别与对应的陆

域沿海评价中的土地资源、生态和灾害评价的结果进行复合，调

整沿海区域对应指标的评价值，统筹陆域和海域承载能力。 

——基于海洋资源利用条件评价，选取资源利用条件指标，

同所属陆域沿海区域的城镇建设条件指标进行复合，将实际土地

资源评价结果为陆域评价的城镇建设条件与海域评价的资源利

用条件之间的较高级。 

——基于海洋生态评价，选取海洋生态重要性指标，对沿海

地区的陆地生态评价结果进行修正。将陆地生态保护等级初评结

果较低，但邻近海域的海洋生态系统重要性结果为高、较高的，

将其生态保护等级分别提升到 V 级、IV 级。 

——基于海洋灾害评价，选取海洋灾害风险指标，同所属陆

域沿海区域面向城镇建设的灾害评价结果进行复合，将实际灾害

评价结果为陆域评价的灾害危险性与海域评价的海洋灾害风险

性之间的较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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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 则 

5.1 基础数据获取 

基础数据是开展空间规划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的重要保

障，陆域部分涉及的数据内容按属性包括土地资源类、水资源类、

环境类、生态类、灾害类、气候气象类、基础设施类数据以及基

础底图类数据。海洋部分涉及的数据内容按属性包括海洋空间资

源类、生态类、环境类、海洋灾害类及社会经济数据。 

基础数据获取时，应确保数据的权威性、准确性、时效性以

及可获得性。根据评价需要与要素属性确定数据精度，应采用权

威部门生产的遥感监测、普查调查统计、地面监测以及科学计算

数据，数据时间一般以最新年度为准，图形数据一般应为 GIS 软

件支持的矢量数据，统计数据一般应为 Access 或 Excel 软件支持

的表格数据。陆域和海域评价基础数据清单详见表 5-1，表 5-2。 

表 5-1  陆域双评价基础数据清单 

数据 

类别 
数据内容 备注 

土地

资源

类 

土地利用现状

数据 
全国第二次土地利用现状更新调查数据 

地形数据 全要素数字地形图、1:5 万 DEM 数据 

水资

源类 

水文数据 

降水量、水资源量（地表水、地下水）、地

表径流流量与流速、地下水埋深、地下水矿

化度 

水功能区划数

据 
水功能区划图、控制单元或流域划分图 

水资源公报 近 5 年水资源公报 

环境

类 

大气环境功能

区划数据 

大气环境功能区划及功能区目标浓度或所在

区域应达的空气质量目标 



71 
 

数据 

类别 
数据内容 备注 

水环境功能区

划数据 
水环境功能区划及功能区目标浓度 

数据时

间以
2017

年度为

主，若

无可采

用最接

近年度

数据替

代； 

图形数

据一般

应为

GIS 软

件支持

的矢量

数据； 

统计数

据一般

应为
Access

或
Excel

软件支

持的表

格数

据。 

环境统计基库

数据 

区县环境统计的 SO2、NO2、颗粒物、

COD、氨氮、TN、TP 排放量 

大气环境质量

监测数据 

所有监测站点（包括国控、省控、市县级监

测站点）SO2、NO2、CO、O3、PM2.5、

PM10 月均、年均浓度 

水环境质量监

测数据 

所有监测站点（包括国控、省控、市县级监

测站点）年均水质监测数据 

土壤污染普查

数据 
土壤污染状况普查数据 

生态

类 

土壤侵蚀数据 水力、风力侵蚀区域和强度分级数据 

土壤属性数据 粘粒、粉粒、砂粒和有机碳的百分比含量等 

土地退化数据 
沙漠化、石漠化、盐渍化等生态退化区域和

强度分级数据 

植被退化数据 森林退化率、草地退化率 

植被覆盖数据 植被覆盖度、年 NPP 

生态功能区划

数据 
生态系统分类数据、生态功能区划图 

各类保护区数

据 

一级、二级水源涵养区分布图，自然保护

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分布图 

植被廊道 
优势树种面积及分布数据 

珍贵树种面积（hm2）及分布数据 

山体廊道 主要山体、流域分水岭、主要河流源区 

灾害

类 

地震灾害数据 
活动断层分布图（地调局提供）、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地调局提供） 

地质灾害数据 

崩塌、滑坡、泥石流和地面沉降、矿山地面

塌陷和岩溶塌陷等地质灾害发生频次、强度

及高易发区 

气象灾害数据 
年最大风速（近 10 年）、年最大日降雨量

（近 30-50 年）、年最低气温（近 10 年） 

气候

气象

类 

气象数据 

降水、月均气温（华氏温度）、风速、日照

时数、活动积温、月均空气相对湿度

（%）、起沙天数、蒸散发、干燥度指数等 

基础

底图

类 

行政区划数据 县（市、区）行政区划图，乡镇行政区划图 

基础性地理国

情监测数据 

地表覆盖数据 

地理国情要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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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海域双评价基础数据清单 

数据

类别 
数据内容 数据描述 备注 

空间

资源

类 

水深数据 
中国近海水深调查点矢量数据或水深网格

产品，精度为 200m 

数据时

间一般

以最新

年度为

准，岸

线、生

态等调

查数据

以最新

的规模

调查为

准； 

图形数

据一般

应为

GIS 软

件支持

的矢量

数据； 

统计数

据一般

应为

Access

或 Excel

软件支

持的表

格数

据。 

岸线类型 

岸线现状调查矢量数据（按照基岩、砂

质、淤泥、人工岸线生态属性及本底情

况、河口分类） 

生态

类 

滨海湿地、河口 

滨海湿地分布面状矢量数据，滨海湿地植

被及自然属性状况描述，属于鸟类栖息、

迁徙生境的滨海湿地；河口自然流淌状

况、河滩状况、闸口等描述，治导线等属

性数据 

红树林、珊瑚

礁、海草床 

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集中分布区域覆

盖率、生物量等监测调查数据，红树林需

区分自然、人工属性，正在实施修复或 

规划修复的面积及分布 

珍稀濒危物种 
珍稀濒危物种分布区范围，珍稀濒危生物

调查数据 

重要渔业海域 

渔业产卵场、育幼场、索饵场、洄游通道

分布矢量数据，重要增养殖区分布数据，

现状调查数据 

自然岸线 
岸线自然属性情况矢量数据，现状调查数

据 

沙源保护地 砂质岸线分布情况及沙源保护地分布情况 

海岛 
海岛名录及海岛分布矢量数据，海岛保护

规划，领海基点及国防用途海岛名称 

保护区、滨海旅

游度假区、自然

景观与历史文化

遗迹区 

国家、省级、市县级海洋保护区分布、功

能分区面状矢量数据，现状调查数据；

3A 以上滨海旅游度假区分布情况矢量数

据；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遗迹区分布情况 

海洋生态红线 海洋生态红线区矢量数据、登记表及文本 

初级生产力 
初级生产力、叶绿素、透明度、日照时间

监测调查矢量数据 

环境

类 

富营养化数据 
化学需氧量、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浓度调

查矢量数据 

潮差 验潮站平均潮差数据 

水半交换周期 流场（流速、流向）数据 

灾害

类 

海洋灾害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提供 

地质灾害 
海底滑坡崩塌、断层、地震等工程地质灾

害发生频次、强度或风险评估等级 

社会

经济

渔港、港口、航

道数据 

矢量数据，应明确港口、航道名称、等级

及分布位置矢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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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类别 
数据内容 数据描述 备注 

类 
行政区划数据 

沿海县（市、区）行政区划数据和海域勘

界，乡镇行政区划数据、人口数 

沿海人口聚居区

分布位置 

以沿海乡镇、街道人民政府为代表，包括

名称、分布位置矢量数据，如有其他更详

细数据一并提供 

海洋经济发展战

略 

海洋经济发展的相关规划、批复，以及其

他能够说明海洋经济重要性的战略、规划

的相关材料 

海洋开发利用现

状 

海洋渔业资源利用（养殖、人工鱼礁），

港口、工业利用描述数据 
 

 

5.2 适用范围  

本技术方法制定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

性评价的技术流程、单项评价及指标算法、集成评价与综合方法

等技术要点，主要适用于开展全国、省级、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

时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工作。若开展

其他相关工作，需进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

评价工作的，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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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参考性附录） 

大气环境容量评价 

大气环境容量是指自然环境承纳主要大气污染物的能力，通

过区域大气扩散条件的平均水平表征，采用静风日数和风速综合

反映。计算方法如下： 

[大气环境容量]=f([静风日数], [风速]) 

整理区域内及周边地区气象台站长时间序列观测资料，统计

各气象台站年平均风速以及日最大风速低于 3m/s 的日数，通过

空间插值分别得到年平均风速和静风日数图层，按<1m/s、1-2 m/s、

2-3 m/s、3-5 m/s、>5 m/s 生成风速分级图，按全年静风日数占比

<5%、5-10%、10-20%、20-30%、>30%生成静风日数分级图。取

静风日数、风速两项指标中相对较低的结果，划分大气环境容量

高、较高、一般、较低、低 5 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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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参考性附录）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NPP 参数计算法）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主要包括生物多样性维护、水

源涵养、水土保持和防风固沙等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性。 

①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性 

以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为主要参数，计算公式为： 

[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性]＝[NPPmean]×Fpre×Ftemp×（1

－Falt）                                             (b-1) 

式中，[NPPmean]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

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为 10 年以上平均值。Fpre、Ftemp、Falt

分别为多年平均降雨量、多年平均气温和海拔因子，降雨和气温

因子分别按极值法进行标准化，高程数据按最大最小法进行标准

化，各因子标准化后的阈值为（0,1）。 

考虑到 NPP 是 1km 格网的数据，降雨和气温为空间插值数

据，模拟结果空间精度不够、对垂直分异规律解释不足。可针对

试评价地区的地形地貌特点，引入“物种生境因子”对评价结果

进行校正。校正方法是对上述公式的计算结果乘以“物种生境因

子”系数，“物种生境因子”系数根据土地利用现状赋值，赋值方

法参照表 1，根据全国地理国情普查的地表覆盖分类确定土地利

用现状。 

 

表 1 “物种生境因子”系数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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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国情

普查代码

（2015） 

310 
320-350/ 

411/1001 

360-380/ 

412/413 

200/110/ 

420/1012 
120/900 

500-800/ 

1050 

赋值 1 0.8 0.6 0.4 0.2 0.01 

②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 

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计算公式为： 

WR = NPPmean Fsic Fpre(1−Fslp)                  (b-2) 

WR 为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能力指数，NPPmean为多年植被 

净初级生产力平均值，Fsic为土壤渗流因子，Fpre为多年平均降水

量因子，Fslp为坡度因子。考虑到 NPP 是 1km 格网的数据，降雨

为空间插值数据，模拟结果空间精度不够、对垂直分异规律解释

不足。引入“地表覆盖因子”和“海拔高度因子”对评价结果进

行校正，校正方法是对上述公式的计算结果乘以“地表覆盖因子”

系数和“海拔高度因子”系数。“地表覆盖因子”系数根据表 2-

3 对现状地表覆盖类型赋值，数据来源为全国地理国情普查数据。

“海拔高度因子”系数的计算方法为： 

[海拔高度因子]=Max(Hi, H 地带性植被)/Hmax        (b-3) 

式中，Hi为像元高程值，Hmax为评价区域海拔高度的最大值，

H 地带性植被为评价区域垂直地带性植被中，介于最低和最高之间，

分布面积最大的植被所在的海拔高度值。地带性植被的选择要视

评价地区所处的自然地带单元而定，一般在我国东南沿海，可选

择针叶林或硬叶阔叶林面积最大的海拔高度值，西南部可选择针

叶林面积最大的海拔高度值，北方地区可选择针叶林或灌草，西

北干旱区可选择草甸草原，青藏地区可选择高寒草甸。海拔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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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是对具有水源地保护功能的山地区域起突显作用的因子，目

的是使具有水源地保护功能的山地区域尽可能完整的评价出来。

这种方法对无植被的山地区和山顶作为居民点的区域则可忽略

此因子，可用地表覆盖因子系数校正。 

表 2 “地表覆盖因子”系数赋值 

地理国情

普查代码

（2015） 

310/340/ 

1000 

320/330/ 

350/380/411 

360/370/ 

412/413/420 

100/200/ 

900 
500-800 

赋值 0.9 0.7 0.5 0.3 0.1 

③水土保持功能重要性 

水土保持功能重要性计算公式如下： 

[水土保持功能重要性]= [NPPmean]×（1－K）×（1－Fslp） 

(b-4) 

[NPPmean]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多年平均值，K、Fslp分别为土

壤可蚀性因子、坡度因子，坡度按极值法进行标准化，标准化后

的阈值为（0,1）。K 的计算公式如下： 

K=[-0.01383＋0.51575Kepic]×0.1317               (b-5) 

Kepic={0.2＋0.3exp[-0.0256ms(1－msilt/100)]}×[msilt/(mc＋

msilt)]0.3×{1－0.25orgC/[orgC＋exp(3.72－2.95orgC)]}×{1－

0.7(1－ms/100)/{( 1－ms/100) ＋exp[-5.51＋22.9(1－ms/100)]}}  

                      (b-6) 

式中，mc、msilt、ms、orgC 分别为粘粒、粉粒、砂粒和有机

碳的百分比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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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防风固沙功能重要性 

[防风固沙功能重要性]= [NPPmean]×K×Fq×D      (b-7) 

[NPPmean]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多年平均值，K、Fq、D 分别

为土壤可蚀性因子、多年平均气候侵蚀力、地表粗糙度因子。 

F=
1

100
∑ 𝑢3

𝐸𝑇𝑃𝑖−𝑃𝑖

𝐸𝑇𝑃𝑖

12
𝑖=1 ×d                           (b-8) 

ETPi=0.19(20+Ti)×(1-ri)                          (b-9) 

u2=u1(z2/z1)1/7                                 (b-10) 

D=1/cos(θ)                                     (b-11) 

式中，u 为 2m 高的月平均风速，u1、u2 分别表示 z1、z2 高

度处的风速，ETPi为月潜在蒸发量，Pi为月降水量，d 为当月天

数，Ti为月平均气温，ri为月相对湿度（%），θ 为坡度（弧度）。 


